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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庭之友意見書

案號 111年度憲民字第9_52號  

法庭之友社團法人

台灣人權促進會

代表人 涂予尹（會長）

(具律師資格）

為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，就鈞庭年度字第號案件（下稱本案），法庭之 

友社團法人台灣人權促進會（下稱本會）依憲法拆訟法第20條第 1項提出法庭之 

友意見書事：

1 、  提具法庭之友意見書應揭露事項：

1 、  依憲法訴訟法第20條第 3 項、第 19條第 3 項 ，當事人、關係人以外之 

人民或團體提出專業意見或資料時，應揭露是否與當事人、關係人或其 

代理人有分工或合作關係，或金錢報酬或資助及其金額或價值。

2 、  就本法庭之友意見書之撰擬，本會未受本案聲請人、關係人或其代理人 

之金錢報酬或資助及其金額或價值，亦塵任何指揮監督關係，謹此敘明。

2 、  就本案之意見及理由

1 ' 研提本意見書之緣甶：

(1) 本會長期關注人權議題J 984 年創立時之創會宗旨為保障及促進人權, 

初期倡議工作主要為政治犯救援、維護公民政治權利等主張，由於倡 

議反思威權政府所帶來之惡害中，死刑亦為其中直接剥奪人民生命權 

之手段，於若干個案中所為聲明、相關代表人所撰文章中均可見本會 

廢除死刑之主張。

(2) 本會自1987年湯英伸案起，即針對廢除死刑議題從事多項倡議，並出 

版雜誌、報告討論死刑制度之問題。本意見書即以本會早期實際參與 

死刑被告救援之三項代表性案件為起點，說明救援發現，並提出總 

結。茲就三項代表注案件簡要說明如下：

1. 1987年湯英伸案（以下稱「湯案J ) :鑒於漢人長期政治、經濟' 

社會等面向之結構性優勢地位，對於原住民文化與生存權益所形成 

之壓迫或宰制’為湯案發生之重要背景因素，雖然被告湯英伸在法 

院審理階段未曾否認其犯行，但本會在審理過程中即呼籲法院應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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酌原漢文化衝突之相關因素，於死刑判決確定後並呼籲應免除其執 

行 ，並舉行座談會討論死刑及相關制度等問題。

2. 1990年馬曉濱等三人案（以下稱「馬案」 ）：被告等三人違犯懲治 

盜匪條例之擄人勒贖罪，雖未殺害犯罪被害人，並於犯案後主動投 

案 ，且繳回大部贖款，仍因其所遑犯者為「唯一死刑」之規定而遭 

判處死刑確定。本會除協助馬案家屬召開記者會、監獄接見當事人 

等事宜外，並發表聲明質疑懲治盗匪條例擄人勒贖罪唯一死刑之規 

定不符比例原則，並指出馬案三名被告未受政府妥善協助適應、導 

致其生)舌困頓，是案件發生不可忽視之重要背景因素。

3_ 1995年蘇建和等三人案（以下稱「蘇案」 ）：鑒於蘇案於程序上具 

有多起違失，明顯具備冤案之特質，本會於蘇案在事實審喈段起， 

即與若干友團共同組救援大隊聲援。本會除質疑本案為刑求所導 

致之冤案外，並反對死刑作為維護社會治安之工具。其後包含鄭性 

澤案、徐自強案、邱和順案、王信福案等，本會均以類似之團體動 

員方式參與聲援協助，持續關注死刑議

2 、 有關湯英伸案 

⑴本案司法程序經過

1 .  湯英伸原係一師專學生，因故休學至台北尋找餐廳服務生之工作， 

惟其所依徵人廣告之報載餐廳，實係一職業介紹所，在職業介紹所 

之仲介下，湯英伸至台北市翔翔洗衣店從事洗衣工作。然因從事洗 

衣工作本非其願，每日工時過長且經常需於深夜勞動，湯英伸遂萌 

辭職之意。洗衣店老闆刻意壓低湯英伸之工資，致使其所工作之天 

數無法抵償老闆所代墊之介紹費，老闆並以此為由，扣留湯英伸之 

身分證，不允其辭職。湯英伸在與老闆發生爭吵、相互推擠中，順 

手於洗衣機上取得一支拔釭器重擊老闆臉部及後腦，並以相同器械 

重擊聞聲持椅前來攻撃之老闆娘，P遺後因害伯老闆之幼女哭聲驚動 

旁人，又見老闆娘自地上爬起欲往外跑，故將幼女重摔於地，再持 

拔釭器追打老闆娘後腦部，致老闆、老闆娘、老闆之幼女三人死亡

(參閲臺灣臺北地方法院7 5年度重訴字第2 6號刑事判決書事實 

欄 ）。

2 .  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處檢察官提起公訴，公訴意旨略以湯英 

伸所受教育非少，僅因偶發事故，竟不顧念僱主關係，持堅硬拔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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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重擊被害人，稚童亦不倖免，足見兇狼異常，應處極刑，以昭炯 

戒 （摘自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處75年偵字第2221號起訴書）。 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同年3月 2 0曰宣判，認定湯英伸構成連績殺人 

等 ，判處其死刑並褫奪公權終身；量刑理由略以：湯英伸與被害人 

間有僱主關係，平曰被害人待其不薄，竟因細故擊斃雇主夫婦，且 

禍及無辜之稚童，足見其性情乖戾，手段殘酷，如不處以極刑，將 

之與社會隔離，恐不足以保護社會大眾並戢暴力犯罪等。

3 .  湯英伸上訴至臺灣高等法院後，該院除亦認定其連續殺人外，並以 

湯英伸犯後猶知洗去血跡並更換衣服，找回身分證並整理行李，至 

親戚家躲藏，其精神狀態並無異常，無鑑定精神狀態之必要（參閱 

臺灣高等法院7 5年度上重二訴字第3 0號刑事判決）。惟案件經上 

訴至最高法院後，最高法院則以湯英伸犯罪時是否因飲酒致精神耗 

弱 ，自應就其飲酒若干及其體内所含酒精量與其身體正常所能承受 

之酒精量等資料為據，自有待證據調查，高院徒以被告外形觀察， 

認定其未因酒醉陷入精神耗弱，無鑑定之必要而不予鑑定，自有依 

法應調查之證據不予調查之違法，故應發回更審（參閲最高法院75 

年度台上字第4957號刑事判決）。

4 .  案經發回臺灣高等法院更審後，該院則認爲就精神醫學之觀點，察 

湯英伸事後情狀，難認其有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，且依醫院精神科 

鑑定結果稱，被告除比一般人容易緊張、自我控制力差、在緊張下 

易衝動外，無其他明顯精神錯亂之情形，故於行為時非已進入神智 

不清之狀態，無再送鑑定之必要（參閲臺灣高等法院75年度重上二 

更(一)字第5 1號刑事判決）。在上訴至最高法院後，該院以湯英伸 

酒後尚能自行返居，就寢約兩小時始被叫醒，縱返店時仍有酒意亦 

已清醒，況殺人後猶知洗去血跡、更換衣物、整理行李、從容離 

去 ，逕至親戚處躲藏，其行為時精神狀態並未異常，僅屬不安全 

感、自卑心及衝動性顯著之人格違常傾向者，當有刑責能力，無再 

鑑定之必要（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2533號刑事判決），最終 

駁回湯英伸之上訴。

(2)本會救援發現

在湯案發生，一直到其遭判處死刑並執行完畢後，本會曾有多項行動

救援。包括在本會會訊由會長執筆發表聲明聲援湯英伸、請求為其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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赦 ，本會亦曾辦理「死刑與人權」等多項座談會等，倡議廢止死刑制 

度。此外，湯英伸遭執行死刑後，人間雜誌亦曾透過專題報導，勾勒 

親友眼中之湯英伸，乃至於本案背後之社會問題。據 此 ，本會救援湯 

英伸案，有以下發現：

1 .  歷審判決對於湯英伸行為時心智尚未完全成熟之情狀視而不見： 

刑法第18條 第 1項、第 2 項分SU規 定 ：「未 滿 14歲人之行為，不 

罰J ; 「14歲以上未滿18歲人之行為，得減輕其开[L 」。未 滿 18 

歳之人違犯刑事制裁規定者，由於其罪責程度較低，法律既規定得 

減輕其刑，規範上自應避免死M L 湯英伸於殺人時雖已滿18歳 ，具 

有刑事上責任能力，但其年龄甫達應負完全行為責任之18歳•復甫 

自M 師專休學，社會歷練極其有限，自家鄉赴台北市工作僅短短 

g 日 ，即發生殺害雇主一家3人之悲劇，其間究竟受到何等剌激？與 

其心智成熟度是否有所關連？均有考證餘地。況 且 ，湯英伸在離開 

家鄉赴台北工作前，扣除其在嘉義師專就讀之歲月，均係在部落生 

活。以其甫届1S歲之龄，孤身一人在台j縱事陌生工作，必須適應 

漢人文化•學習其在來到以漢人為主之都市社會前，沒有機會學習 

之各項生活技能，其所受到之各方衝暖或壓力，堪可想镦。確定判 

決卻僅謂：「雖其（按 ：即湯英伸）尚未成年，但心狠手辣、泯滅 

天良，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，罪無可逭，應使與社會永久隔離J , 

顯然對湯英伸行為時心智尚未完全成熟之情狀視而不見，亦未能充 

分 醜 事 發 前 後 湯 英 伸 精 神 狀 貌。

最高法院發回判決雖係針對湯英伸行為時精神狀態如何猶待科學鑑 

定釐清所為，惟案件發回更審後，高等法院與最高法院之確定判 

決 ，卻將湯英伸精神狀態須予究明之議題，窄化為湯英伸於行為時 

之精神狀態，摄否受到酒精作用之影響，對於湯英伸何以自師專休 

學 ，又何以在離家北上就職後8 日即釀發對其雇主等之殺意，完全 

未 置 一 詞 . r甫自師專休學』之事實棚未成為歷審剌決衡酌湯英 

伸心智成熟度之出發點，反而成為公訴人認定湯英伸I•所受教育非 

小j ,進 晒 鮮 處 極 刑 之 基 礎 。

2 .  歷審判決均未提及湯英伸的原住民身分：

湯案背後的深層問題，可說是原住民長期遭受漢人歷迫^制之缩  

髮。歷審判決均未立於原住民觀點，思考湯英伸面對漢人雇主挟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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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優勢對其從事壓迫時，在心理層面所遭遇之無力困境。以臺灣

臺北地方法院之判決為例，該項判決稱「...被告出身窮鄉僻壤，一 

時不能適應都市生活，竟為索回身分證罹犯重典，其犯罪動機不無 

可憫之處」 ，惟旋認定湯英伸之犯行「...足見其性情乖戾，手段殘 

酷 ，如 不 處 以 極 刑 ，將 之 與 社 會 隔 離 ，恐不足以保護社會大 

眾 ...」 ，除顯示該項判決所謂被告不無可憫之處僅屬口惠外，判決 

認定湯英伸來自「窮鄉僻壤』 ，未進一步探究湯英伸來自「原鄉」 

與其犯罪行為間之關連性，亦凸顯法院對於湯英伸之原住民身分因 

素芫全未予斟酌。

又更審前、後高等法院判決，乃至於最高法院發回與確定判決之見 

解 等 ，均 係 以 「一般人」之規格認定湯英伸於行為時是否受酒精影 

響、是否陷於精神耗弱而有從事鑑定必要為其爭點。高等法院更一 

審判決，雖提到該院曾兩度送湯英伸至醫院精神科鑑定，並稱該院 

「除給予完整之心理測驗及盡可能蒐集其在學校（嘉義師專）之資 

料 ，以了解其飲酒犯案前之精神功能…」等 ，然自前段判決理由書 

中所摘錄之文字觀之，法院之鑑定標的始終限於湯英伸「行為時之 

精神功能』 ，從未慮及湯英伸犯案脈絡中，原住民之身分是否、如 

何與其犯案動機產生關連。遑論醫院對於湯英伸所從事之鑑定項目 

(是否比一般人容易緊張、自我控制力是否比一般人差），乃至於 

嘉義師專提供予法院之資料（湯英伸之訓導記過、輔導等紀錄）， 

在未從原住民觀點予以評價之前提下，很可能僅為掌握權力者執漢 

人標準對於湯英伸人格所為之側寫。如此一 來 ,法院歷審判決形同 

對漢人優勢霸權之鞏固或確認，對於湯英伸犯罪動機之瞭解而言， 

亦毫無助益。

其 次 ，判決雖有認定湯英伸自師專休學之事實，惟從未曾細究其退 

學之原因，更未理清其犯行與休學之間是否存在何等關聯。在本會 

救援過程中，發現湯英伸遭嘉義師專休學之近因，係其在學校打麻 

將。自教育目的觀之，校方除將湯英伸退學外，是否別無其他同樣 

能達到教育目的，但對受處分人權益損害較為輕微之處分選項？顯 

有可疑。

湯英伸係因擔心其屢遭學校記過，可能肇致退學處分而自行休學。 

然 而 ，湯英伸屢遭學校記過，與其所具之原住民身分間是否有所關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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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 ？亦有待深究。湯英伸在北上工作時，遭受雇主之不利對待，與 

其在校期間屢遭嘉義師專記過等，是否共同作用、映照出其對於自 

己之原住民身分受到漢人文化、經濟、社會等霸權之自憐心態，進

而形成其衝動殺人之刺激因素? 亦有仔細耙梳之必要。凡此種種， 

非但均未見於判決之分析，在判決確定後旋對具原住民身分之被湯 

英伸執行死刑，顯然又是漢人文化霸權之反映。

3 .  死刑判決並未考慮原住民族依其傳統有實現修復式正義之能力，也 

因 此 ，自古原住民族傳統不會以死刑施加自己的族人：

1986年案發後，歷審判決大柢係以湯英伸之罪不可逭為由，認為如 

不對其處以極刑使之與社會隔離，恐不足以保護社會大眾免於暴力 

犯罪。惟歷審判決均未充分交代除判處被告死刑外，何以不能課處 

其他種類刑罰之衡量過程，甚至在量刑之際，亦從未呈現出被告具 

有原住民身分一事，應如何評價之基本考量，案發後部落族人想辦 

法賠償被害人家屬而發起募款行動，最 後 ，連家屬也願意原諒湯英 

伸等情，儼然實現了現今司法提倡之修復式正義，當時各界更發起 

槍下留人之行動，然而司法對此視而不見，忽略湯英伸所屬鄒族群 

體解決紛爭之能力，甚 至 ，依其傳統並無死刑之罰1，因 此 ，在判決 

確定第3天 （1987年 5月 15日 ）清晨 5 時即刻執行死刑，湯英伸以 

「自己罪有應得、所以必須接這個刑痛」拒絕施打麻藥，在土城看 

守所刑場伏法，當年他才19歳。

4 .  小結

湯案所凸顯者，係在死刑作為刑法中法定刑一種之前提下，法院無

可避免會陷入量刑之恣意。湯英伸具有甫屆完全責任能力年齡之 

「心智尚未臻於成熟者」 ，以及原住民等雙重身分特徵。然 而 ，歷 

審法院僅基於湯英伸「泯滅天良，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」等為由， 

即認定湯英伸應予永久隔離。刑法第57條 雖 定 有 「科刑時應以行為 

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審酌一切情狀，尤應注意下列事項，為科刑輕 

重之標準：_ 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。二、犯罪時所受之刺激。三、 

犯罪之手段。四、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。五、犯罪行為人之品

1 參 考 〈「野蠻」的復權:台灣修復式正義與轉型正義實踐的困境與脫困之道> , 吳豪人著，刊 於 《台灣 

人權學刊》，1(3),2012 ,頁 67-93 , DOI 連結：http://dx.doi.org/10.29733/THRJ.201212.00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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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.六 、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。七、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 

係。八、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。九、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 

害。十、犯罪後之態度j 之規定，惟在法院已有判處死刑之想法 

下•任何量刑所應考慮因索之厢文規定均屬徒然。

湯英伸案極為清楚之證明：在對湯英伸量處死刑心證已成之前提 

下 ，法院可以完全不顧雇主對於湯英伸在職期間關於薪資數額之交 

代不清與苛刻、且就勞務服務範圍設定不定量之義務，以及依湯英 

伸原住民身分使用歧視性用語之日常，僅以湯英伸在偵査階段訊問 

筆錄上 一 具 「老闆平時待我不薄」之回答，即認定湯英伸係因「細 

故」殺害雇主。歷春判決亦全然忽視湣英伸所具原住民身分與其隻 

身北上謀職、終至從事系爭犯罪行為之脈絡,完全立於嘉義師專之 

觀 點 ，以 f因違反校規，受休學處分後，前來臺北尋找工作」等寥 

寥數語，化約可能構成本案不幸事件發生緣由之重要脈絡。湯英伸 

之所以遭判處死刑，是 為 了 「以儆效尤」 ；但法官之所以為之 

f儆J ,很可能只是立於文化霸權者之角度思考，認為倘不行使判 

處 死 刑 之 勸 ，可能麵搖漢人之文化霸權根基所致。

況且，法院雖可適用刑法第57條 ，避免量處死刑，但獅 之 M 31 

無可預測性,端賴法官的主翻判斷，乃不爭之事實。在刑事實體或 

程序法律針對量處死刑時應考慮之因素，欠缺有意義明文規定之情 

況下，檢、辯雙方針對死刑萑虚所應考廉之因索何在，難以進#于有 

效、充分之辯論,終將導致死刑之量刑程序流於形式、欠缺實質内 

涵。在立法幾近空白之情況下，法官關於死刑之屋處，享有相當大 

之裁量空間，權力明顯失衡，因此，死刑之量處即容易淪為司法之 

恣意，甚至，是成為歧視與偏見之包裝。

3 、 有關馬嘵濱案 

⑴本案司法程序經過

1 .馬曉濱、王士杰、唐龍等3 人於民國（下同）7 8年 11月 17、1 8日 

間 ，共同綁架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長榮公司）董事長張榮 

發之子張國明，以勒贖新臺幣（下同）5,〇〇〇萬元。馬嘵濱等3 人取 

贖並釋回張國明後，嗣於同年月19日警察逮捕王士杰、唐龍•而馬 

嘵濱則自行投案，警察總計扣得贓款4,990萬1，500元 （摘自一審判 

決書事實欄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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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本案經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於78年 11月 3 0日提起 

公訴後（78年度偵字第17024、17088號 ）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同 

年 12月 2 2 日開庭審結，並於同年月2 9 日宣判（78年度重訴字第 

100號 ），依懲治盜匪條例第2 條第 1項第9款規定，對馬曉濱等3 

人各處死刑，量刑理由略以： 「審酌被告三人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 

手段、智識程度、被害人所受之損害及被告三人均年輕力壯，被告 

王士杰且為被害人張國明之父張榮發所有長榮公司之離職警衛，被 

告馬曉濱為投奔自由之大陸同胞，被告唐龍為逃離越南之難胞，渠 

等應知勤勉服務及在我國之自由可貴，善加珍惜，竟因覬覦他人財 

富 ，而干犯法紀，以擄人殘忍之方式勒贖鉅額之款，雖因取得贖款 

而將被害人釋回，惟此種犯行實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及經濟之發展， 

使持有款項者，人人自危，為懲其惡及警效尤，本院斟酌再三，認 

被告三人實罪無可逭，求其生而不可得，自均應將渠等永久與社會 

隔絕等一切情狀，各依法為死刑判決之諭知。」 （附牛一 ）

3 .  案經上訴後，臺灣高等法院於79年 3 月 1 3曰撤銷原判決，但仍依 

懲治盗匪條例第2 條 第 1項第 9 款規定，對馬曉濱等3 人各處死刑

(79年度上重訴字第6 號 ），量刑理由略以： 「審酌上訴人等均年 

輕力壯，王士杰且為長榮公司之離職警衛，馬曉濱為投奔自由之大 

陸同胞，唐龍為逃離越南之難胞，均不知奮勉向上以服務社會， 

馬、唐二人且不知身處台灣享受自由社會生活之可貴，善加珍惜以 

自食其力，三人竟因覬覦他人財富，彼此沆涵一氣，冀能一夕致 

富 ，不惜干犯極典，擄人而勒贖五千萬元鉅款，實具有反社會之重 

大惡性，雖於取得贖款後將被害人釋回，惟因彼等犯行，顯已嚴重 

危害社會治安及經濟發展，使企業界及擁有財富者，人人自危，彼 

等所為實屬罪無可逭，為懲其罪惡及警戒效尤，經斟酌再三，認有 

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必要，爰分別各處死刑，並均依法宣告褫奪公權 

終身，以昭燜戒。J ,最高法院再於同年6月 7 日駁回馬嘵濱等3人 

之上訴（79年度台上字第2304號 ），全案定瓛。

4 .  馬嘵濱等3人隨即於79年 6月 9 曰聲請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，並 

於同年月18日聲請司法院解釋。嗣於同年7 月 1 9日 ，（上午）司 

法院公布釋字第263號解釋，認本案適用法條即懲治盗匪條例第2 

條 第 1項 第 9 款規定，與憲法尚無抵觸；（下午）最高檢察署駁回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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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起非常上訴之聲請（附件二），法務部隨即令准執行本案死刑， 

交執行檢察官審查並無「發見案情確有合於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 

由J 後 ，認 本 案 「既未冤枉又未違法，只好依法執行」 （附件 

三 ），馬曉濱等3人遂於同年7月20曰凌晨4時許伏法（附件四）。

(2)本會救援發現

1 .  馬案於法院認定犯罪事實的爭議不大，雖然本會無法認同法院量處 

極刑的依據、所憑理由，但馬案已窮盡通常及非常之救濟程序（詳 

前 ），對於有關法規的解釋、適用，各據權責機關（偵查機關、審 

判機關、憲法解釋機關、檢察總長及行刑機關等） 「依法」處理完 

結 ，故本會無意於此再加指謫各該用法過程所代表人權價值不彰的 

意涵。然而，透過馬案 f更足以證明：死刑的處斷不遷依憑任何司 

法文書所載明的各項埋由，而是隐身其間的歧視興玫治力。

2 .  馬案為社會所矚目之緣由，並非源自社會上罕見有擄人勒贖的案 

件 ，更非被告等人犯案手段兇殘致人心惶惶，而係因其兼具有「歷 

年來擄人勒贖案中『索價』最高」、 「受害人是張榮發的次子張國 

明」、 「本案是在社會各界呼籲整頓治安呼聲最高時所發生」、

「馬曉濱是中國大陸投奔自由的『反共義士』、唐龍是越南難 

民J 、 「馬嘵濱是第一個在台灣被判死刑的大陸人』等特殊性（附 

件五）。

3 .  以行為人及被害人之身分背景而言，雙方社會、經濟地位之懸殊與 

不對等，不言可喻。被害人與當局之深厚私誼，及被害人所代表之 

資本階級，相對於馬嘵濱等3 人 「社會邊緣人」 ，這種不對等之權 

力關係固然無礙於權責機關前述「形式j 上於法有據之處理，但卻 

深 刻 且 「霣質 j 影響了本案程序之進行（包含偵審效率及結果 

等 ）， 「在如此懸殊的權力對比之下，作為國家機器重要環節之一 

的司法機器從重量刑，它其實是一種宣告 ：不准動到資本家階層！ 

司法機器是資本主義匾制擇衛者的本能，在這個判決中具現無 

垦。」 （附件六）

4 .  本會聲援馬案期間，輿論上不乏有尊重司法、知法崇法之呼籲（附 

件七），或要求各界不能泛政治化（附件八）、不應再以非司法程 

序影響馬嘵濱案等（附件九）。然 而 ，各該意見之呈現與論辯，不 

僅充分展現死刑案件之高度政治性，事實上，本案從案發到三審定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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瓛 （78年 11月 17日至79年 6 月 7 日），前後歷時未達7個月，從 

憲法解釋作成到槍決，僅經過18個小時（附彳牛十），如此驚人之司 

法效率，更M 因 於 下 列 各 挪 獅 定 (附件十一 ）：

A . 77年 4 月間，高檢署首席檢察官指示各地檢署，「全力追查各地 

發生的擄人勒贖案，並一律從嚴究辦」。

B . 77年 7 月 2 曰 ，司法院指示各地方法院， 「擄人勒贖案只要擄人 

到肉票，不論是否拿到贖金均視為既遂犯，不得輕易減刑。j

C . 78年 2月 11曰 ，司法院院長要求各級法院， 「對於擄人勒贖等重 

大刑案，應速審速結。J

D . 78年 10月 1 2日 ，行政院院長公開宣示嚴懲五種社會治安案<牛， 

包含擄人勒贖案。

E . 79年 1 月 10日 ，行政院院長公開宣示，79年 是 「打擊犯罪維  

護治安年」。

F. 79年 3月 26曰 ，總統召開最高層級治安會議，邀請行政院院長、 

司法院院長與會。

G . 79年 4月 23曰 ，司法院召開首長會議，作 成 「重大刑案應速審速 

結從嚴妥適量刑，不宜濫用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規定J 等結論。

5 .  復據司法院統計，73年至78年 6月止，擄人勒贖定瓛案件均無死刑 

判 決 ，但自從司法院函令不得輕易減刑後，不論綁匪有無撕票， 

(截至?9年7月間止）死刑定識者即達9人 （包含本案3人在内）； 

另實證研究亦發現，本案之前，近百件擄人勒贖未撕票案之確定判 

決結果，只 有 2 件判處死刑（附件十二），而 該 2 麵 夬 則 係作成 

於 78年間即上述有關政策決定之後（附件十三，被告李富華、莊朝 

旺 ）。

6 .  小結

準此 ,上 述 {•速審速結j 、 r亂 世 用 顧 j 政策等未載於馬案到決 

之 r客觀事實j ,不僅直接促成馬案之迅速審結，賣除上，毋寧洽

為馬案置刑之關鐽因子。換言之，當權者之政治意志與政策決定， 

對於審判者而言，即便充其量僅具有「建議」或 「指引」之法律性 

質 ，或許在形式上並無干預審判獨立之情，但卻牢牢地影響著案4牛 

之發展與結果。因人類能力及司法程序之限，不僅對於犯罪事實之 

認定，客觀上幾無可能達到還原真相之境界，甚至對於量刑因子之
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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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與審酌，更永遠無法臻於周妥及完善，遑論防杜以刑之量處直 

接或間接實現歧視或當權者之政治意志。本案正是資本階级、國家 

機器藉以強化及鞏固死刑之武斷性，形塑金錢至上、人命不值錢等 

價值觀，並透過死刑解決社會問題的例證，終由不容於社會之弱勢 

者以其生命獻祭作結。

4 、 有關蘇建和案 

⑴本案司法程序經過

1. 1991年 3月 2 4日上午七時許，台北縣汐止鎮吳銘漢、葉盈蘭夫婦遭 

人發現陳屍自宅，兩人身上共計有7 9處刀傷，現場亦留有大量血 

跡。警方於現場搜獲部分毛髪，以及數枚不明指紋。經專業鑑識比 

對後確認，毛髪均為被害人或其家屬所有，而採集指紋則與當時尚 

於高雄海軍陸戰隊服役之軍人王文孝相符。警方於同年8月 13日通 

知高雄軍方逮捕本案兇嫌王文孝，隨後王文孝向軍事檢察官坦承由 

方$在外積欠賭債，遂於3 月 2 4日當日凌晨潛入被害者家宅行竊。在 

搜尋財物之際，未料被害人吳銘漢醒來，其即以在吳宅廚房取得之 

菜刀砍殺吳銘漢，此時葉盈蘭亦驚醒，便再度砍殺葉盈蘭，並在現 

場搜得數千元後離去。至此，王文孝均坦承是其一人犯案，並無其 

他共犯參與。翌曰晚間，在汐止分局員警將王文孝提返汐止後，警 

方在製作王文孝的首次警訊筆錄時，王文孝開始供稱本案另有其他 

共犯。在警方主導的情形下循線谢甫王文忠，並於其後陸續逮捕蘇 

建和、劉秉郎、莊林勳等三人。承辦檢察官迅速地在10月 4 曰偵查 

終結，將蘇建和等三人提起公訴，並求處死刑。

2 .  蘇建和等人歷經三審判決《在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均被判處死刑， 

經最高法院發回高等法院更審兩次後，最終在1995年 2 月由最高法 

院將三人之上訴駁回，宣告死刑確定。然 而 ，本案於偵辦及審理週 

程中所產生的重大違誤與瑕疵，使得本件司法判斷受到社會各界的 

嚴重質疑，甚且連歷任法務部長與檢察總長亦有相同保留，均以職 

權停止死刑之執行，以及多次提起非常上訴。監察院也針對本案提 

出調查報告，認定涉及多項違失，並對法務部及内政部警政署提出 

糾正。本會認為本案屬於典型冤獄事件，並於同年展開救援行動， 

與其他民間社團共同發起「死囚平反大隊」 ，對本案三名被告在缺 

乏確切證據下遭判處死刑的情形，拜會相關人士、進行各種集會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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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活動，呼籲有權機關重新審理或予以待赦。在社會各界的關注 

下 ，2000年高等法院裁定本案再審，歷經三年審理後宣判蘇建和等 

三人無罪釋放。然而，2003年最高法院卻撤銷高等法院所為無罪判 

決 ，再度發回高等法院。雖然在本會等民間團體與義務辯護律師團 

積極邀請下，包含李昌钰博士等國内外刑事鑑識專家出庭均作出對 

被告等人有力之證詞，但高等法院卻於2007年改判蘇建和等人死 

刑。2007年最高法院再次發回高等法院。2010年李昌钰博士再度返 

台以鑑定證人身分出庭作證，同年高等丨去院於再更二審判決蘇建和 

等被告無罪。但最高法院卻於2011年撤銷無罪判決，又發回高等法 

院更審。2012年高等法院的再更三審判決無罪，本案依刑事妥速審 

判法規定，檢察官不得上訴，終使三人無罪定瓛。

(2)本會救援發現

1 .本案形成冤獄事件的因素

蘇案堪稱我國最具代表性，也是近年最受到社會矚目的冤獄案件， 

不僅本案進行審理期程拖延甚長（更存在諸多違反現代刑事訴訟基 

本原則的重大錯誤。本案並無任^物證可以證明蘇建和等人有涉案 

之事實，無論是兇刀、警棍、皮包、現場遺留的相關證據，都無法 

證明與三名被告之間的關聯性，基於刑事訴訟之無罪推定原則，根 

本不應作成有罪的死刑判決。再者，蘇案作為關鍵證據者，僅有被 

告三人之自白。然被告三人均於法院受審時，表明警訊階段的自白 

文件均是受到警方刑求逼供所為，而依據相關紀錄的確也證實警方 

的違法行徑。這些非任意性自白縱使前後矛盾而漏洞百出，卻在審 

理法官秉持「案重初供J 的非合理推斷下，形成判決認定事實的基 

礎 ，嚴重忽視公平審判的司法立場。相對之下，被告等人向法院所 

提出的刑求抗辯，芫全無法啟動司法程序的嚴謹調查，並隨案件審 

理發展的長期化•警方刑求的相關證據逐漸消逝與刻意掩蓋•最終 

形成费屈三人無言的空語。

刑事訴訟程序首重證據調查與分析，但回顧蘇案的蒐證過程，無疑 

是完全違背刑事訴訟法制的要求，縱使是一般人民都能感受相關執 

法人員進行蒐證之草率與敷衍程度。諸如法醫僅以目測方式推斷女 

性被害人受到性侵害之結論，或從被害人所受外傷痕跡，以主觀想 

像推定本案行為人的複數存在。面對這些根本未有現代科學依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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恣意斷定，7承審法院卻拒絕被告及其辯護人之請求重啟調查，對於 

相關有利於被告的證據，均以隻字片語即否定帶過。本案刑事審判 

實際所行的辯論時間極其有限，在力求迅速結案的司法背景下，使 

得被告等三人幾乎只能等持國家公權力的任意宰制。更遑論本案發

生時期尚牽涉軍事審判制度，被告王文孝作為現役軍人即刻伏法， 

軍法與司法的切割隔閡，使得蘇建和等三人更喪失自我辯駁的重要 

機會。

此外，蘇案被告三人在當時的社會結構下，都僅是相當無力的弱勢 

階層，面對強大的國家司法機器，被告三人從偵査階段開始就明顯 

欠缺實質公平的支持與辯護機會。案發當初三位剛滿十八歳，初出 

單純的校園生活而對真實社會仍在摸索的懵懂青年。蘇建和於高職 

畢業後幫忙家中的自助餐工作，並在家附近的電器行擔任基礎水電 

工。礦工家庭出身的劉秉郎則是在成功高中畢業後，成為全職的重 

考生，準備下一次決定未來方向的大學聯考。莊林勳在國中階段就 

輟 學 ，僅能到快遞公司打工維生。身為社會最底層的三人，在王文 

孝粗糙的指控並欠缺有效證明的情形下，遭到警方難以想像的刑求 

暴 行 ，根本毫無招架之力。刑事訴訟程序的公平遊戲規則無從利 

用 ^被告三人背後的原生家庭本就有眾多的生活壓力，因此在這場 

雙方於最初就呈現權力壓倒性落差的拉扯，被告三人完全不知如何 

對抗，殘酷的是三人在實際上也無力對抗。在我國刑事司法史上為 

人所知的冤獄事件，不僅案件事實受到扭曲認定的情節幾近相同 

外 ，被告在社會階層脈絡下所展現的弱勢情境，更是如出一轍。

雖然蘇案多次經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箭，歷任法務部長亦認定確定 

判決尚有諸多疑義而拒絕簽核死刑執行令，使蘇建和等三人仍有再 

為判決挑戰的可能。但對照兩年内即遭槍決的鄭捷，說明死刑之執 

行與否陷於政治考量的恣意，幾無制度理性可害。同時，被告三人 

自 1995年 2 月 9 曰全案三審判決確定時起，長期處於生死之間的掙 

扎。作為拘束於看守所的死刑確定犯，其心理上所面對的強大壓力 

與迫害，也同樣作用於被告等人的生理狀態，骨瘦如柴的蘇建和、 

精神分裂的莊林勳、頭痛與幻聽纏身的劉秉郎，在死刑判決面前承 

受無盡的苦難。縱然日後未遭收押，但重回正 常 社 會 的 撕 ，以及 

案件懸而未定以致無從擺脫的死刑犯身分，基本人權受到侵害的事

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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寅仍舊_ 痛擊H A的 生 命 醒 。

2 .赦免選項的無可期待

在國家權力的多重凌遲下，除了繼續在法庭尋求再度展開公正審理 

的救濟機會外，讓三人得以擺脫冤獄陰影而重回自由的機會，尚有 

總統依法對蘇案三名被告行使特赦權的取徑。也因為如此，本會等 

民間團體在本案救援期間，數次呼籲當時總統重視本件社會關注之 

冤獄事件，請求總統行使憲法所賦予的特赦權限。然而，法制度上 

所設計的總統特赦權，根本無法作為有效抑制死刑執行的人權保障 

酬 ， 冤屈的死刑犯得以獲得實質救濟的狐 

憲法第40條規定，總統依法行使大赦、特赦、減刑及復權之權。依 

據赦免法第2 條規定，已受罪刑宣告者默赦後，其罪刑宣告直接 

無效。但就大赦權之行使部分，依憲法第58條第 2 項及第63條規 

定 ，應先經行政院會議議決外，尚須經立法院議決始發生效力。而 

我國行憲以後尚無大赦的例子，自無死刑犯因大赦而重獲清白。其 

次 ，依據赦免法第3 條規定，受罪刑宣告之人經特赦者f免除其刑 

之執行。關於恃赦部分，的確過往曾有總統發動的數次紀錄，最近 

—次則是於2022年 4 月 2 2日 ，總統蔡英文特赦中華民國陸軍花東 

防衛指撣部前少將參謀長韓豫平與侍從士張清森。但從歷史觀之， 

尚未有對死刑犯予以特赦之情形。我國行憲後依赦免法第6 條規 

定 ，曾行使9 次特定對象之減刑，但死刑犯或特定對象減刑為無期 

徒刑者，亦僅在1957年發生一例而已。就此而言，總統主動行使特 

赦等權力以作為實質冤獄救援之情形，可說是完全不存在。

此外，雖然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 條 第 4 頊明定，「受死刑 

宣告者，有請求恃赦或減刑之權。一切判處死刑之案件均得邀大 

赦、特赦或減刑。」然而我國憲法將赦免權定位為總統專屬特權， 

使得死刑犯無從產生相應的法律上請求基礎。例如最高行政法院 

103年裁字第254號裁定即認為， 「依法律位喈之公政公約第6條第 

4 項規定，雖僅具請求特赦或減刑之權，亦應認其向總統為特赦或 

減刑之請求，僅是促使總統為憲法第40條所規定職權之發動，尚無 

從因此而謂總統有應為一定行為之義務，進而於總統未為一定作為 

時 ，應受司法之審查。」就此，因冤獄而受死刑確定判決者，即便 

依國際公約向總統請求赦免，總統均無回應義務，縱使拒絕赦免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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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須說明理由，更不必通知當事人。在此種規範設計與法令解釋 

下 ，赦免制度對思獄受雜而言，可說毫無援救責效性，無從使其 

免於死亡之重大威费。

3 .刑事妥速審判法的偶然作用

嚴格而言，本案被告蘇建和等三人最終重獲自由，並非是司法機關 

重為慎重審理，且經上級法院充分檢證判決内容後所致。自2000年 

高等法院接受本案辯護律師團的譆求，裁定本案進入再審程序後， 

開啟了在高等法院與最高法院兩個審級之間的漫長遊走。直 至 2012 

年高等法院的再更三審判決無罪，配合2010年甫通過的刑事妥速審 

判法，P艮制檢方原本依刑事新訟法得以行使的上訴權限，才以如此 

特殊的方式為本件冤獄事件畫下令人有些意外的句點。然而，是否 

能從蘇案最終的發展結局，回推刑事妥速審判法對於免獄案件的實 

質救濟效果？答案當然是否定的。

在正式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納入我國法律體系後，隨即於 

2〇1〇年制定共U 項條文的刑事妥速審判法，其立法目的就是為回應 

國際人權法的要求，維護審判的公正、合法與迅速，以保障在漫長 

司法審理過程中被強迫犠牲的人權。但姑且不論該制度所仰賴的前 

提 ，也就是堅責的訴訟程序金字塔在我國究竟有無成功建構，整部 

刑事妥速審判法的重點是在快速络结長期懸而未決的刑事案件•並 

非對於冤獄受害者的M 保障回復。本案蘇建和等三人幸運的是， 

在死刑判決確定後尚有機會開啟再審程序，而有重新檢證與抗辯的 

可能。然 而 ，有高度冤獄可能性的多數案件，卻難以推開非常救濟 

程序的大門，而始終無法藉由非常上說或再審平反。另 _方 面 ，多 

數的冤獄案件要有新事實與新證據的發現始有可能利用非常救濟程 

序 ，但新事實與新證據的出現也有待時間經過，甚至在定钂、執行 

多年以後才遭人發費，例如1997年執行的江國慶案。同時，在司法 

機關既有的案情認定下，法院所進行重新公正並慎重的審理，能否 

如同本案一般成功累積數個無罪判決，似乎也是過度的期待。

在此種情形下，關於冤獄事件所生的死刑確走判決，刑事妥速審判 

法絕無法提供冤獄受害人有效的保障。在隨時得以執行死刑的國家 

公權力面前，確定死刑犯縱使冤屈，亦無其他能夠免於枉死的希 

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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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小結

經本會援救蘇案的相關經歷與研究可以得知，對於冤獄事件而來的 

確定死刑判決，尚無使被告免於死亡威脅的合理對應。特別是在執 

行死刑後，被告的生命權根本無回復的機會，蘇案三人得以不死獲 

釋 ，實颺多 重 偶 的 腿 。蘇案發生於90年代，當時的刑事訴 

訟法制設計有其闕漏，自無待言。而在刑事訴訟法制的歷次修正 

後 ，的確降低了類似本案情形在未來重蹈覆轍的可能性。然 而 ，刑 

事訴訟法制雖經時代發展而有所進步，但絕非已是完美無缺的規範 

體系，現行法制仍有大量的挑戰與不足之處必須持續回應與精進。 

從蘇案中更可以發現，訴訟制度本身的改良，對於現實中無力善用 

又不被制度看見的弱勢，7卞遠是先犠牲再補救。

更關鍵的是，刑事訴訟程序是由人來執掌進行，而只要是人就難以 

避免違誤的發生。因此，無論是何種型態的國家司法機器，冤獄形 

成的風險必然存在,此點無從否定。故蘇案三人，乃至徐自強、鄭 

性澤等人獲釋，絕非體制能驕傲自滿的事例；反觀較蘇案更早發 

生、極似冤獄的邱和順案，迄今亦未見 f改善後的」程序伸出援 

手 ，而事發不滿兩年即定瓛槍決的鄭捷案、或 歷 年 f槍決救民調J 

的政治操作質疑，在在凸顯死刑連結偵查到執行的各種恣意暴力， 

個人既非目的、亦非手段，只是祭品。在此前提下，毋寧應該認真 

思索的是，如何將此種風險所產生的侵害程度降至最低。在冤獄事 

件中被告所受的人權睡躏情狀中，死刑的危害當屬最大，同時死刑 

也使得被告费失回復權利的機會•據此，死刑制度的廢除才得以有 

娜 成 娜 事 _ 防 火 膪 ，也 翻 家 保 障 基 本 獅 臟 為 雄 置 .

5 、 前揭三案共通之處彙整

(1) 死刑之存廢與否，不單只是立法政策之問題。倘若立法裁量逾越憲法 

之界限，職司憲法麻訟之鈞庭當然應該宣告系爭立法違憲。尤有進

者 ，司法院釋字第499號解釋明言：基本權利之保障與權力分立與制 

衡之制度等，共同構成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可謂立憲主義精神之所 

繋。作為東亞人權大國之我國，於判斷死刑相關規定是否違憲時，尨 

應自基本權利之保陳與權力分立與制衡等法理出發。以嚴格標準從事 

審查、判斷。

(2) 死刑作為法娜之一種，與 憲 雜 睡 生 鎌 之 意 旨 有 择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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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 生命權之保障，有認為得自憲法第15條 「生存權」之保障而導出 

者 ，亦有認屬憲法第22條概括規定保障範圍之列者。然而不論其保 

障基礎何在，生命權受憲法所保障，乃不可爭之事實，雜 奴 正  

當性，應轚於生命之不可回復性，以及人性尊嚴基本■值之肯定。 

構成勤人民生命權永久剝奪之死刑規定，既腸對人性尊鼷之徹底否 

定 ，自應以最藤格之審査基準從事憲法春査•方徹法理。

2 .  死刑作為法定刑过法，不符比例原則之繊：

A.  —般而言，有關自由權之限制，向 以 I■比例原則」衡量政 

府之行為是否過度而違憲。倘以比例原則衡量將死刑定為 

法定刑一種之合憲性，首先在 r適當性j 層次即不能通過 

纖 。死刑作為一種刑罰，其目的不脫「應報」、 「一般 

預防」或 「特別預防」。法治國家能否偏重或偏廢於特定 

一種目的而M f E 刑 ？ i i ^ r故 在法律提供雜剝奪被 

告生命之死刑選項時•即表示國家已放棄透遇刑罰對被告 

從事教育，進 丽 防 額 犯 罪 之 可 能 性 。在本會致力救援 

之三項個案中，不論 是 「湯案」、 「馬案」或 「蘇案J , 

不僅死刑之量處，甚至死刑規定之存在本身，均呈現出國 

家 麟 臟 育 之 方 式 敝 被 告 再 IB H 过 場 。基於刑罰之 

目的必須是能平衡追求「應報」、 「一般預防」、 「特別 

預防」三者之前提 ， r死刑」顯然無從達到[•特別預防J 

之效果，以 「死刑」作為法定刑之一種顯然違背r適當性j  
原則。

B.  即便認為國家有權力放棄對於被告之「特別預防」 ，而僅 

以 「應報 j 或對犯罪之「一般預防」作為刑罰之目的，逆 

無法通遇「必要性J 原則之檢驗。畢竟，在達 到 f應報」

或 「一般預防」目的之前提上，關奪被告生命外，顯然 

有其他同樣可達到目的，但對於被告獅損害程度更輕徹 

之手段可資採取，徒刑即為其一。至 於 在 「衡平性」之判 

斷 上 ，為了追求欠缺客觀標準、人言言殊之應報目的，乃 

至於任令執政者填充其内涵之社會治安、秩序等利益•以 

具體可覯之個人生命法益作為代價，粒法上容認死刑制  

度 之 前 ，顯然不具衡平性可盲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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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‘生命權或人性尊嚴之維繫，應受絕對之保障，絕不能作為與其他利 

益間進行衡量之因素：

A .  自人性尊嚴之觀點言之，生命之價值本應由權利主體自行界 

定、經 營 ；生命之存在本身即為目的，絕不能成為與其他任何 

主體或公共利益間比較、衡量之對象。

B .  是以，任何權利或公共利益等，在面對生命權時均應退讅；生 

命權構成慂法審査之底線，自非得透過比例原則予以剥 奪 趣  

象。以本會參與救援之前揭三項個案觀之，法院判決被告死 

刑 ，無不以如不處以極刑，社會治安不能確保等為其理由。然 

生命權既應受絕對之保障•縱有再大之社會治安等公益考量• 

亦不能作為■奪人民生命找當獅。

(3)死 刑 條 法 挪 之 一 種 ，與憲法節制國家權力之意旨不符：

1.霣體法上針對量處死刑前所應考廉之因索宪全空白，形同容令司法 

恣意：

A . 死刑制度之存在，違反權力分立原則中，國家權力應受其他各 

項國家權力制衡、不得獨大之法理。在任何刑事案件中（包括 

但不限於本會從事救援之湯案、馬案或蘇案），在法定刑包括 

死刑之前提下，法院雖可適用刑法第57條的規定，避免量處死 

刑 ，但立法對於死刑之霣虚規定形同空a .致庙死刑之思虚臺 

無預測性之可言，端 雜 法 官 的 主 觀 判 在刑事法律針對量處 

死刑時應考慮之因素，欠缺有意義明文規定之情況下，檢、辯 

雙方針對死刑量處所應考廉之因素何在，難以進行有效、充分 

之辯論，終將導致死刑之量刑程序流於形式、欠缺實質内涵。 

立法幾近空白之情況下，法官關於死刑之量處，享有相當大之 

裁量空間，權力明顯失衡，死刑之量處容易淪為司法之恣意。

B .  在本會從事救援之前揭三項個案中，法院判決無不強調「應 

報」為判處被告等人死刑之目的。然 而 ，如何衡量死刑對於達 

到 刑 罰 「應報」之目的而言有其必要？並無任何法律提供具可 

操作性之標準。以湯案為例，被害人死亡之結果，除歸咎於湯 

英伸之個人責任外，其基於原住民身分所背負之社會性歧視 

等 ，在審判過程中完全未見任何評價。以馬案而論，歷審判決 

同樣未曾針對被告等人來自社會底層、長期未能為主流社會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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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所接納之境況背景進行交代。犯罪之結果既可謂係多重因素 

交互作用下之結果，則法律任由法院立於個人責任之基碓上， 

對被告量處死刑，何嘗不能認為是立法對於司法權力作用欠缺 

制之結果？

2 .程序法上針對冤案審查機制、赦免機制之空白，亦有使司法失靈之 

現象無從獲■濟之嫌：

A . 再 者 ，即便支持死刑作為法定刑之一者，通常也會附加「死刑 

之判決與執行不及於冤案」之 「條件」。然 而 ，自程序觀點言 

之 ，現行刑事程序法之規定中，在死刑判決確定後，並無任何 

啟動冤案審查之機制。以本會長期投注資源從事救援之蘇案而 

言 ，蘇案是在歷經難以計數之救援人力、聲 量 ，歷經十年以上 

之努力，方得以讓部分司法實務人士願意以「死刑冤案」之規 

格重新檢視系爭「死刑確定判決j 。其背後更為基本之問題在 

於 : 冤案認定之要件為何? 具有諸多不符刑事訴訟原理原則之 

處之蘇案固然可能該當「冤案」 ，被告對於重要犯罪事實未予 

否 認 ，且別無新事實、新證據存在之湯案或馬案，是否不具以

「冤案」規格重行審視其審判合法正當性之空間？單憑刑事訴 

訟 法 第 4 4 1 條 f判決確定後，發見該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令 

者 ，最高撿察署檢察總長得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」之規 

定 ，是否足以作為充分指引審、檢、辯等方從事冤案救援之規 

範上基礎？顯有疑問。凡此足以說明：現行刑事程序規定上， 

針對冤案審査機制之幾近空白，將使司法失靈之現象無從獲得 

救濟。

B .  再 者 ，蘇案雖因「刑事妥速審判法」之立法，使被告三人無罪 

臻於確定。惟該法之規範意旨在於終結長期懸而未決之刑事案 

件 ，終非對冤案受害者之權利保障或回復。該法始終未就冤案 

之定義或審判過程合法性審查之要件稹極規定，冤案之潛在受 

害者面對司法恣意或失靈之現象，仍然只能尋求各級法院發回 

與更審等反覆來回判決之蝴間，誠正義之最後一絲希望。

C .  本會前揭救援之三項個案死刑判決確定後，包括本會在内之各 

方救援或聲援力量，無不訴求總統或立法院思考以赦免方式避 

免死刑之執行。然而現行法制下，對於赦免法制之要件亦付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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闕如，對於死刑被告而言，芫全不具理性主張赦免要件之著力 

點 ，致使各方救援或聲援力量，對於司法失靈之現象終究無能

(4)綜上所述，不論自生命權之本質，抑或自司法功能之發揮而言，現行 

有關死刑作為法定刑一種之規定，與憲法保障基本權利或避免權力過

度集中之規範均有所違背。死刑作為法定刑之一種，除使法院有機會 

附和執政者之統治需求，立於執政者之角度對被告執行死刑「以儆效 

尤J 夕卜，完全不符當代憲政法理。死刑制度之違憲嫌疑任憑再芫善之 

法律建構，均無足避免，除徹底廢除死刑外，實無救濟可能。

3 、  促進公民社群之討論，並使法庭之友意見得以適當呈現，宜認有到庭及陳 

述之必要，以供鈞庭卓參

1 、 憲法訴訟法第20條第5項規定：「憲法法庭審藤牛認有必要通知其裁 

定許可之當事人以外之人民、機關或團體到庭說明、陳述意見時，應以 

通知書送達。J 又參照該彳康文之立法理由規定： 「第五項規定憲法法庭 

如認有必要，以通知書通知法庭之友到庭說明、陳述意見。」

2 ' 鈞庭行言詞辯論|惠取各界意見f並透過公開之審理程序使理論與霣務的 

交互論證呈現於社會公眾之前，從而使案件爭點及論據趨於明晰，霣有 

助於憲法新訟結論之形成。鈞庭雖於許可法庭之友裁定表示本會無需到 

場陳述意見f但為促進公民社群對本案所涉權利保障重要議題之討論， 

並使法庭之友意見藉此適當呈現，仍宜認本會有到庭說明及陳述之必要， 

以供鈞庭卓參。

4 、  為此，本會狀請韵庭鑒核，宣告系爭規定違廉，無任感禱。

此致

憲 法 離 公 鑒  自 h丨山A
I -

中華民國113年 04月 0 9曰 I nn.uluti
II V - f  — rl I

具狀人：社團法人台灣人權促進會 

代表人：涂予尹（會長，具律師資格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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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庭之友意見書書

1 .  提具法庭之友意見書應揭露事項（頁 1 )

2 .  就本案之意見及理由（頁 1 )

1. 研提本意見書之緣由（頁 1 )

2. 有 關 湯 英 伸 案 （頁 2 )

3. 有 關 馬 嘵 濱 案 （頁 7 )

4. 有 關 蘇 建 和 案 （頁 11 )

5. 前揭三案共通之處彙整（頁 16)

3 .  促進公民社群之討論•並使法庭之友意見得以適當呈現，宜認有到 

庭及陳述之必要•以供鈞庭卓參（頁 20 )

4 .  為此•本會狀請鈞庭鑒核•宣告系爭規定違憲•無任感禱（頁

20 )

附件

附件_ ( 頁 1 ) :台北法院刑事判決 書 。7 8 年度重訴字第 1 0 0 號 。

附 件 二 （頁 5 ) : 1 9 9 0 年 7 月 2 0 日 《中央日報》 ■第1 0 版 「馬嘵濱等 

聲請非常上訴案 --最高檢察署駁回之說明及理由全文」

附 件 三 （頁 7 ) : 1 9 9 0 年 7 月 2 0 日 《中國時報》 「無論如何•絕不放棄 

救援行動 --林正杰李念祖雙管齊下進行最後努力」

附 件 四 （頁 9 )  : 1 9 9 0 年 7 月 2 1 日 《自立早報》 ，第 9 版 。馬嘵濱三 

人定死罪•擄人勒贖歪風依然狂吹 --司法殺馬儆猴，匪 徒 照 樣 愛 「綁 」 

附 件 五 （頁 11 ) : 1 9 9 0 年 6 月 2 0 日 《自立晚報》 ，第 3 版 報 導 「馬嘵 

濱救援會今在立院開座談會」

附 件 六 （頁 19) : 1 9 9 0 年 7 月 1 6 日 ，南 方 朔 「非人道的祭品？—— 大家

應為馬嘵濱請命！」



附 件 七 （頁 21 ) : 1 9 9 0 年 6 月 1 9 日 《中國時報》第 3 版 「司法要受到 

應有的尊重一論馬嘵濱案」

附 件 八 （頁 23 ) : 1 9 9 0 年 6 月 2 2 日 《首都早報》 .第 4 版 「不能泛政 

治化看馬嘵濱案」 。

附 件 九 （頁 25 )  : 1 9 9 0 年 7 月 2 0 日 《中央日報》 ，第 3 版 「大法官會 

議對馬嘵濱案所做解釋 --法 界 人 士 ：無可挑剔之處」

附 件 十 （頁 27 )'• 1 9 9 0 年 7 月 2 3 日 《台灣時報》 ，第 4 版 「馬嘵濱等

人從大法官會議作成解釋到槍決，只 經 過 1 8 小 時 ，司法體系看來似乎效 

率極高 --國家機器運作，非常救濟形同具文。」

附件十_ ( 頁 29) : 1 9 9 0 年 6 月 1 7 日 《中國時報》 •第3 版 「馬嘵濱 

等三人判決定瓛難翻案 --法務部將讓家屬見最後一面 

附 件 十 二 （頁 25 ) : 1 9 9 0 年 7 月 1 4 日 《中國時報》 . 第 3 版 「雖已做 

了最壞的準備，但看到了四年未見的妹妹 ......馬嘵濱期望能有「奇蹟」降

臨一感慨造化讓他和唐龍王士杰相遇•後悔成為身不甶己的反共義士，羞 

愧一念之差所犯的罪行」

附 件 十 三 （頁 27 ) :最高法院七十八年（一月至十一月十日）判處死刑

確 定 人 數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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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床
頭
榧
及
床
下
夾

1
5

中

: r
$ :
^

M V
.-.-
l.r

三
千
元
，兹
見
該
二
被
告
均
—
參
與
上
開

犯
行
甚
明
，技
告
馬
曉
頂
所

S t
- 
M
-满

係

亊

..^
週
諉
另
二
被

吿

之
詞
，是
被
告
王
士
杰
、唐

萌
二
人
所
辯
均
届
事
後
諉

责

之

.
M
 

足

採

信

'-r-
其
犯
行
均
堪
認
定
。 

______

_

二
、孩
被
告
三
人
所

爲

，均
係
犯
想

诒
盗

1嚷
.例

一
; ,
|菔
甚

一

項
策
九
款
之
罪
。
又
按
告
等
共
同

一

 

頁
箝
犯
罪
‘
具
犯
意
之
暌

结

及
行

爲

之
^
^
^
均

爲

共
同
正
犯
’
爰
審
酌
被
告
三
人
犯
界
之
 

a l
ts'
T

w

g
 'I

f
r
^

、

被
害
人
所
受
之
損
荖
及
祓
告
.三
人
均
年
軺
力
壯
，
被
告
 

王
±
杰
且

爲

孩
害
人
張
囯
明
之
父
張
榮
登
所
有
畏
榮
公
司
之
鞋
萌
莹
衛
，被
告
馬
嘵
堉

爲

投
 

弃

自
由
之
大
陸
同
胞
，
袪
告
唐
萌

爲

逃
輊
越
南
之
難
胞
 

'
栗

等

^

知

鈕

趾

服

務

及

在

我

| @
之
 

自
由
可
貴
，
菩

j o
珍

惜

，
竟
'因

我

親

他

人

財

N

，而
干
犯
法
紀
，
以
擄
人
殘
忍
之
方
式
勒
埔
_』 

S

之
款
，

S

s

2

®

s

s

r

回

，

3

之

發

展

'
使

持

^ ;
,
^ !
現

音

.
*
^
_
人

§!
|
危

，
爲

您

其

惡

及

¥

&

尤

’
本

院

的

勘

再

三

，
|2
被
 

告
三
人
頁
罪
羔
可
逭
’求
其

玍

而
不
可
捧
*自
均

恶

將
渠
等
永
久
與
社
會
隔
筢
等

一

切
倚
狀
 

，
各
依
法

爲

死
刑
判
決
之
諭
知
，

亜

依
法

爲

後
耷
公
權
終
身
之
宣

吿

0
又
扣
案
之
&

铒

五
條
 

、貼
有
睜
布
1
窺

一

付
*
均

爲
桩

告
等
犯
罪
所
用
之
物
’
且
均

爲

袪
告
等
所
有
，均
想
依
法
 

宣
告

没

收
。
巨
騎
椅

一
锒

雖
係
供
犯
罪
所
用
之
物
，

谁

不
届
袪
告
所
有
’
且
不
惇
宣
告

没

收
 

。
义
孩
&
等
所
得
之
財
物
五
千
萬
元
中
之
四
千
九
5
九
十
萬
|干
五
百
元
已
由
被
害
人
張
國
 

明
領
回
，其
狳
之
款
已
分
由
拄
告
馬
晓
浮
及
唐
商
花
用
，自
勿
席
發
還
技
害
人
之
論
知
，併

Ifc
s

g
?
,

55
,|;
^

^7
*
%

«(
刑

节

^
^

« ^
;
^
^
二

百

九

十

九

炫

^

一

項

前

段

、
您

治

盜

匪

修

例

第

二

族

第

一

項



d9-n
t
i33
-
U
H
n
n
d
Q
H
-，巧
.
、
！
，
J
2

:
/->
"
s

—ll'
,̂l
-l:
—̂
6
.----
l
、
u ;••b

.
l
y
'

I

貼
上
睜
布
之
屋
諸
至
付
均

没

收
。

I I

T O
S

之
白
色
苒

一K

伍
條
 

事

S

1

、王
士
杰

爲

長
榮
海
運
股

©

有
限
公
司
' (下
稱
長
榮
公
司
)
之
鏊

龊

窨
衛
，素
知
該
公

5 1
蓳
事
 

長
張
榮
發
冨
有
*
且
不
滿
1
公
司
-

{
^
5

於
七
十

A :
年
十

一

月
十

I

日
下
午
二
十
二
時
許
在
台
 

北
市

S

生
東
路
淪
人
咖
啡
肆

内

與
自
大
睦
來
台
對
現
萁
不
滿
之
馬
曉
濱
及
自
越
南

进

亡
而
-來 

台
謀
生
之
唐
葫
開
談
時
述
及
上

Ĵ
,

^

嘵

m

乃
提
遘
綁
架
張
榮

g

之
子
張
囯
明
勒

I

,
三
人
 

共
同
基
於
意
圈
勒

I s
而
搣
人
之
犯
意
葫
絡
，決
定
綁
架
張
國
明

/.
以
勒
拽
新
台
幣
(下
同
) 

五
千
萬
。
七
十
八
年
十

I
月
十

|||

日
王
某
等
三
人
同
至
台
北
市
建
國
北
路
、艮
生
東
路
熹
榮
 

公
司
附
近
勘
$
地
澎
，
适
指

i s
技
害
人
張
國
明
，
王
某
並
提
供
長
榮
公
司
之
罨
話
及
攝
..
榮
餑
 

之
座
草
車
或
。
同
年
十

I

月
十
五
日
十
四
時
許
，
馬

、唐
二
人
再
到
現
場
勘

杳

I

後
折
返
台
北
 

.帀
 

街
 

@
 

K

王
士
杰
之
住
處
，
三
人
共
同

®

下
報

®

之
字
体
貼
成

内

容
「張
国
 

玥
現
在
我
們

$
•握
之
中
-我
們
不
想
堪
害
他
，我
們
只
要
錢

*

你
們
要
於
十

|

月
十
八
日
十
 

二

時

15
準

籀

現

金

五

千

萬

元

-
全

^
|
|
舊

鈔

分

装

在

兩

個

皮

箱

内

等

我

捫

踅

|5
,
不

要

|5
宰
 

玟跟蹤’否則
後
杲
自
行
負
現
可
疑
你
們

S

準
備
收
屍
」
等
宇
之
勒
银
信
備
用
 

■
又同在唐誼住處附近五條擷茉

e t
用
*
同
年
月
十
七
日
晚
十
~時
許
， 

座
《
、
馬
％
洧
二
人

S

联

頊

<
:
,-
,

&

.

- ^ :
窗

在

台

北

市

 

路

段

 

號
旁

巷
口
埋

 

伏

.痒

»

画
明
步
行
按
近
時
，

^

^

@

速
趄
前

M

住

»

囯

明

，
#
{
B

打
蛋
面
明
肚
子
， 

硬
拖
張
某
上

I

早
•
唐
逋
亦
下
車
夥
同
馬
^
间

抟

張
某
推
上
草
後
，將
張
某
按
在
後
座
椅
下
，

頭
部
並
以
衣
服
套
上
-
張
茱
略
有
今
_̂
么
馬
咦

r f
又
以

T e
j s
e

!?
張

國

明

，
致

張

国

明

左

肩

 

皮
下

苈

血
腫
塍
十
六
><八
公
分
(̂
##:.̂

據̂
告
訴
)
.
張
某
即
不
敢
再
反
抗
.
任
由
二
 

人
將
其
魃
至
同
市
 

路

段

 

M

樓
不
知
情
之
何
瑛
住
處
，將其
 

手
腳
及
顏
部
捆
琪
於
何
家
之
.

骑

掎

上

帯

貼

住

箕

眼

口

，閉
窗
加
以
拘
某
。同月十
 

八
日
凌
晨
三
十
分
王
士
杰
接

s

M

f現

■̂■
t

呼
.叫

，
知
悉
己
辦
妥
辨
架
張
國
明
之
事
後
’即
將
 

預
先
饈
安
之
勒
拽
信
件
投
入
張
国
明
住
所
之
信
箱
，
並

電

話
通
知
長
榮
公
司
蒈
衛
前
往
張
家
 

信
箱
拿
取
勒
辣
信

®
張
荣

S

得
知
此

亊

，十
分
普
急
 '乃
託
其
女
婿
鄭
深
池
與
綁
匪
談

爷

交
 

款

逋

人

，
同

日

十

二

時

三

十

'分

汗

 > 王
某
以
臺
語
芏
告
張
家
五
干
萬
元
肢
款
不
得
少
，
不
得
 

s

w
,
贖

款
装
在
張
榮
發
所
有
 

號

锸

車

内

，於
十
三
時
前
開
往
沐

a

長
 

庚
啓
院

I s
工
三

H

笔
區
標
示
牌
停
匿
後
，人
下
車

辁

開

锫

匙
插
在
車
上
，車
門
不
要
上

I I
’ 

伊
等

驭

款
後
始
放
人
=

郧

某
依
指
示
照
雜
後
，
因
指
示
地
點
有
該
及
遇

罢

臨
檢
，俟
王
某
再
 

罔
雩
話
聯
絡

"

郧

深
池
知
該
車
已
依
指
示
停
妥
該
處
，再
生
尋
找
，仍
未
霉
迓
始
返
台
北
， 

當
時
九
時
許
王
某
又
苒
以
宅
話
通
知
郢
某
以
相
同
方
式
付
款
’

度
乾

在
台
北
市
 

路
 

設
 

號
前
交
款
，
王
某
等
取
得

顼

款
五
千
离
後
，始
於
當
晚
十

一

時
許
將
張
國
明
釋
回
* 

贖
钦

三
人
朋
分
，
計
王
±
杰

、馬
暌
儐
各
分
得

一

千
七
百
萬
元
，唐

S I
分
得

一

千
六
百
萬
元
 

**
經

内

&
部
替
玖
署
刑
?
荃
宿
局
.宜

须

’並
扣
得
作
案
用
白
色

渑

索
五
肢
、
何
家
躺
椅

一

張
 

-貼
上
嘐
布
之

S
Hf t
l
付

、

闼

款
四
千
九
百
九
十
萬

一

千
五
百
元
■班
連
絮
款
之
1
钟
 

號
車
輛

一

埔
及
該
享
行
車
執
照

I

5 S
。



第

九

款

、
第

八

條

、
刑
法
第
二
十
八
條
、
第
三
十
七
條
第

I

項

、
第
三
十
八
條
第

一

項
第
二
款
判
 

決
如
主
文
。

卞
案
經
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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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

 

s

 

§
 

v.m
c

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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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

 

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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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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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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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
國

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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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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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
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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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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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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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

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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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
廿

九

右
正
本
證
明
與
原
本
無
異
。 

I

s

;
:
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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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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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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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
 卜

7

- jl®

级

如

不

服

本

判

決

，
應

於

判

決

送

達

▼

+•'
日

：g
：

 

T

向

* |
.

.
«

出

u

^

t e
l

靈

..響

|

錦

郎

民

 

國

震

.

; «
读

 

R
B

S
U

J
f

l
i

l
l

 

?

附
錄
本
案
論
罪
科
刑
法
條
全
文

 

-

I

每

n

r

t
.
:
.

中

華

您
治

盗

匪
條
例
第
二
條
菇
|項
 

有
左
列
行

爲

之

一

者
，
處
死
刑
：

第
九
款
：

竞

瞷
勒
照
而
擄
人
者

月

:l
.7
-

n
.
l
j
l

:

.

.

.

.
. a

廿

九

B曰



參

蒙

.
「
看

最

i

基

祖
v y

&

l̂\-

:
s
&
.

.
分
一

u
於

-I.%意

馬
嘵
濱
等
聲
請
非
常
上
訴
案

r
i
 
.最

高

檢

察

署

駿

回

之

說

明

及

理

由

全

文

l

臺
北
m
】
馬
暁§

5
^

人
向
进
高
檢
察
署
i

提
出
非
#
上
訴一

 m
 

-

經
§

 

桷
察
蔌
多
日
H
卷
《
核
後
，
認
爲
其
®
铍
理
由
及
補
呈
理
由
狀
與
非
常
上
訴
之
法
 

定
要
件
不
合
，
因
此
較
回
該
K
請
案
.
致
s -
案
將
仍
雄
持
最
高
法
院
判
處
死
刑
之
 

S

判
決
。

a
高
檢
察
署
駁
回
該
案
聲
ffi
之
說
明
及
理
由
，
全
文
如
下
：

主
旨
：

情
形
，
經
調
卷
査
核
，
與
非
#■
上
防
之
法
定
荽
件
不
合
，
所
f

便
辦
理
，
 

：

脱
明
：
|
、
夜
本
年
六
月
九
日
*
七
月
十
二
日
§

提
起
非
常
上
訴
状
及
補
呈
 

理
由
狀
*
墼
請
人
馬
聃
禳
六
月
十
八
B

M充
理
由
狀
*
 

W
I
S

人
王
士
杰
六
月
廿
七
 

m
a
f
l
i

 呔
*

二
、
把
非
常
上
訴
-
依
刑
事
拆
te
法
第
四
百
四
十
一
條
規
定
，
必
須
確
定
判
決
 

i

判
違
背
法
令
-
始
得
提
起
*
又
判
決
之
是
否
逯
背
法
令
，
應
以
原
判
決
所
確
 

t
e之
事
货
爲
基
礎
，
如
依
原
判
決
所
確
M
之
事
貧
1
其
適
用
法
律
，
並
無
違
誤
*
 

即
不
得
f
f
i
以
提
起
*
最
高
法
脘
四
十
三
年
査
非
竽
第
四
a
就
此
著
有
判
例
*
本
件
 

等
之
M
人
勒
担
案
件
•
係
筠
f
tff
法
院
七
十
九
年
®

棄

上

字

笫

二

三

.
0
四

珑
刑

事

制

決

確

定

•
矬

詳

核

案

卷

，
^

.-••■

判
決
尚
無
f

法
令
得
提
起
非
常
上
拆
之
悄
形
*
至
來
狀
所
•

指
各
點
，
尚
難
@

審
判
違
背
法
令
*
兹
分
述
於
次
：
 

t
、
明
於r

判
诀
不
*
理
由
」
部
分
：.蠢

人

蠢

濱

請

 

求
調
査r

不
論
是
否
有
拿
到
JA
软

均

張

e
明
回
去
」
部
 

分
，
原
事
货
畜
之
f
t
M
A
筹
法
院
判
決
理
由
中
鋭
晛
，
轚
葫|

人
等
铒
際
係
勒
贖
得
款
後
V
始
行
放
人
I
故
此
項
说
飼
，
與
 

犯
是
否
成
立

fe
M
，
而
被
害
人
於
警
讯
時
，
對
於
爲
®
铕
 

人
拘
禁
期
中
之
經
遏
情
形
，
E
睞
述
甚
祥
6
眨
爲
無
一
^

訊
之
必
旻
。
則
其
判
決
 

理由*對
於
自

t
e
K有
利
之
箝
摊
，
不
予
g

，
巳

予说
明

。
究

_

認

係

 

判
块
不
載
理
由
1
自
不
舱
指
保
違
背
法
令
•
又
M
於
*
刑
部
分
，
車
甘
麻
法
院
之
 

判
块
，
己
於
判
決
理
由
中
皎
明
其
科
處
S

W人
等
死
刑
之
理
由
甚
锌
。
按
刑
佐
第
 

五
十
七
條
規
定
爲
臚
畢
科
刑
時
應
注
意
之
事
項
，
以
爲
法
定
刑
内
科
刑
輕
E
之
棟
 

準

，舆
減
fe
或
的
搞
法
定
本
刑
不
同
’
埃
輕
情
形
要
不
能
铁
出
本
刑
之

 

m
度
(
參
照I

院
十
九
年
非
宇
第
li '
'

s r
判
■例
)

■
本
件
聲
萌
人
等
保
共
 

犯
®
i

i

二
1

1

項
第
九
款
意
阖
勒
哦
i

人
罪
*
其
法
定
本
刑
爲
 

r

唯
一
死
刑
」
，
並
無
嬝
商
度
及
*
低
度
之
刑
量
•
除
有
法
定
減
輕
之
匝
因
外
， 

無
從
赛
酌
刑
法
第m

十
七
條
所
列
i

亊
項
，
科
處
唯I

死
S

外
之
他
m
之
刑
 

•
因
此
不
9
生
§

酌
刑
法
第
五
十
七
條
所
列
谙
形
，
予

以

刑

問

題

.
次
 

査
刑
法
第
五
十
九
你
之
酌
f
f
i
饯
棰
其
刑
，
必
須
犯
P
之
倩
狀
，
$
有
恃
殊
之
原
S

 

興
f

f̂
芩
，
在
客
取
上
足
以
引
起I

般
同
情
，
茈
爲
即
予
1
告
法
定
赴
低
度
刑
 

期
，
猶
嫌
遇
重
#
 

-

 S

其
適
用
(
参
照
®
高
法
烷
二
十
年
非
平
笫I

四
五
號
、

四
十
四
年
台
上
字
第
四
二l

l
a

、
四
十
S
年
台
上
宇
第I

 一

六
五
號
及
五
十
一
年
 

台
上
字
第
八
九
九
械
等
判
例
)
，
本
件
原
判
決
以
®
諳
人
等
均
年
輕
力
壯
，
i

 

人
王
士
杰
f

茱
公
司
t
e嵌
轚
衛
馬

暁
濱
爲
投
奔
自
由
之
大
陸
同
胞
， 

聲
請
人
唐
龍
苒
逃
f
t越
南
之
跋
胞
，
均
不
知
賣
勉
向
上
，
以
股
務
社
畲
1
且
禺
班
 

濱

、
唐
II
二
人
不
知
身
處
S
薄
军
受
自
由
社
含
生
活
之
可
贵
，
#
加
珍
惜
*
以
自
 

食
其
力
，
放
三
人
竞
因
肢
f
f
l
他
人
財
S
，
沆
f
i 

一

氣

，
»
能

|

夕
致
富
，
不
佾
干
 

犯
極
典
，
f

而
勒B

五
千
萬
元
之
炬
款
，
寶
具
有
反
社
會
之
重
大
惡
性
，
雖
於
 

取
得
50
款
後
將
被
害
人
铎
回
，
但
M
己
嚴
E
危
害
社
會
治
安
及
經
濟
發
展
d
-a
 

«
罪
無
可
逭
云i

k

 *
是
在
客
肢
上
殊
fe
堪
i

恕
可
言
*
且
i

規
定
，
「1得J

 

酌

:£
滅

輕

箭

丄-1Q
非
「
應
J

M

f

M,
是
否
策
粗
，
純
漘
法
院
職
报
裁
量
之
 

問
趄
，
不
生
判
诀
違
背
法
令
悄
事
♦至
未
M
用
刑
法
第
五
十
九
條
酌
減
其
刑
之
理
 

由
*
刑
亊
拆
轮
法
第
三
百
十
錄
並
未
^
<
列
»
判
泱
理
由
應
記
載
之
事
項
1
是
以
 

未
記
睞
不
予
酌
滅
之
理
由
，
仍
雔SS

有
判
泱
不
葙
理
由
之
違
法
。

2
、
關
於
啮
於
審
判
期
日
詗
査
祖
據
而
未
鹣
査
f

 :
刑
孚
訴
松
法
笫一

二
百

七
十
九
你
¥

歒
所
稱
：
「
依
本
法
應
於
審
判
期
S

P査
之
詛
據
」
，
孫
栺
該
誼
 

據
在
客
觀
上
爲
法
院
眩
定3

^

及
迪
用
法
律
之
基
礎
者
而
言
•
此
—

據

，
来
予
 

網
査
，
同
§

明
定
其
判
決
爲
常
然
遣
背
法
令
，
其
非
上
述
悄
形
之
證
據
，
未
予
 

賙
査
者
•
本
不
旭
於
上
M
第
十
坎
之
範
圍
*
故
其
訴
舵
程i

H
S

背
法
令
.
惟
如
應
 

受
同
法
第
三
百
八
十
條
之
限
制
者
-
既
不
得
據
以
提
起
第
三
審
上
訴
，
自
亦
不
得
 

m
非
常
上
昕
之
理
由
，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#
菽
著
眘
稃
字
第
二
三
八
號
解
釋
。
有
關
 

被
擄
人
荷
否
联
到
「
要
再
W
硌
一
次
-
如
粜
仍
拿
不
到
(
线
)
，
再
放
人
」
部
分
 

，
匾
事
货
*
法
院
已
於
判
決
理
由
中
-
故
明
不
被
客
人
之
理
由
，
己
如
前
述
 

•
依
來
狀
所
述
*
 $

法
院
辣
査
此sa,，

亦
值
供
法
院
作
S
跑
否
依
刑
法
笫
五
十
 

九
條
規
定
酌
滅
法
定
刑
之
參
考
*
則
是
項
睡
雄
自
非
刑
亊
妨
茈
法
第
三
百
七
十
九
 

條
^
-
款
所
稱
之
豳
調
査
而
未
賙
査
之
雎
據
•
而

當

査

之

波

摊

，
必
 

頌
具
有
啁
査
之
必
e
性
>
i

原
判
決
所
爲
蹬
找
上
之
躕
陌
，
足
炫
其
拉
拽
到
査
 

之
班
筘
，
亊
宄
饰
法
院
维
普
予
聃
査
，，
亦
無
從
励
描
原
判
決
躭
犯
罪
^
^
之
聪
定
 

者
*
不
铒
以
其
未
予
饵
査
指
判
決
S
迪
法
.
$

法
院
七
十
七
年
度
第
五
‘
六
、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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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、
十

I

次
刑
嗒
#
辑

"
亦

有

研

究

结

論

二

參

照

「
刑
亭
第
l

i

與
第
三
審
W

 

査
箝
M

S

定
事
實
®
權
之
界
限
與
第
三
審
自
爲
判
決
之
範
圍
」
研
究
结
掄
第
二
點

 

甲

之
I

部

分

}
此
部
分
之
®
據

，
既
與
炫
定
之
犯
罪
亊
ffl

無

開

，
自
不
足
以
動
描

 

原

判

決

，
則

其

不

予

睬

査

-
亦
不
能
作
爲
非
常
上
訴
之
理
由*

1. 
?

 3
於
判
決
理
由
不
備
f

 •.
所

質

決

理

由

不

備

，
亦
係

S

依
法
應
記8

f

 

於

判

決

理

由

之

事

項

記

而

言

‘有

M

「
如
拿
不
到
歧
*
也
要
放
人
」一

 

節

，
無
«
査

之

必

要

-
原
判

決

理
由
已
予
皎
明
，
自
非
理
由
不
撤
或
判
法
不
記
«
 

理

由

，
已
於

笫

u
z
i
i
i

部
分
予
以
覩

明

*

至
於
法
狡
有
否
依
刑
法
笫
五
十
九

 

妹
規
定
爲
舂
酌

之

意

見

或

理

由

，
因
非
刑
«
拆
松
法
所
規
定
之
判
诀
埋
由
應
記
載

 

之

事

項

，
亦
n
l
tl

前
述
，其

不

予

，判
块
並
非
淒
法
，

 

l

l

T

f

f

M人
等
本
年
七
月
十
二
非
常
上
訢
捕
呈
理
由
狀
第
七

H

所
指
對

 

於
無

®
人

之

綁

栗

初

犯

-
r

死

刑

並

不

能

®

刑
罰
及
防
斯
社
貪
之
目
的
一

 

節

，
因
非
提
起
非
常
上
舫
之
法
定
原
因*

自
無
從
予
以
審
酌
■
另
s

人
王
士
杰

 

本
年
六
月
二
十
七
日
之
i

非
常
上
訴
理
由
狀
敍
及
擄
人
勒
f
f
l >
不
能
以
勒
索
金

歧
所
得
之
多
；
定
其
刑

货

-
五
千
萬
元
在
「
長

-

 ®
塒
E

區

小

珐

，
不
 

f

爲
被
|

刑
I

*之

雈

礎

-
另

！ I
f

高
法
院
及

f
i
g
s

商
等
法
|

有

雙

勒

衆

 

案

例

四

件

，
均

—

刑

法

五

十

九

條

規

定*

減
fs
K

刑

•
何
以
本
案
»
未
麽
此
恩

 

典

？

 W

於

本
案
係
依
法
定
刑
度
處
刑
-
並

菲

進

法*

聚
如
上
述
•
至
电
否
引
用
刑

 

法
笫
五
十
九
條
規
定
涣
輕
i

 

-

因
法
捺
規
定
n

「
得
酌
设
！

其

刑

j

,
應
否

 

«
桎

-
霱
理
之
法
官
有
茲
f
l
之
资
tft

,
其
不
予
缄
輕
-
並
非
連
法
，
亦
如
上
述•

 

故

不

能

引

用

法

院

封

他

案

判

決

-
#
通
用
刑
法
第
五
十
九
條
«
刑

，
而
指
镝
本
案

 

判
決
未
適
用
刑
法
第
五
十
九
條
浃
刑

J5
i

 

-

自
無
^

此

理

由

，
據
以
拢
起
非

 

常

上

昕

*
 
:

,'

1
四
、本

ft
e

s

-
<
«
莳
提
起
非
f

訴

，
有
關
不
能
进
起
之
理
由
§

以
上
所

 

5
^

 

-

另
奉
祛
務
部
於
本
年
六
月
二
十
三
日
，
以

79
椬
字
第
八
八
一
 
0
號
函
示
兩

 

點

，
査
明
有
無
非
i

跅

之

原

因

，
即
丨
被
告
庙
跎
於一

二

|

審
莕
判
中
•
於
窗

 

狀
内
陳
述
其
警
汛
t

白

丨

係

受

荆

求

-
乃
—

蕃
法
院
均
未
予
調
査
*
又
未
教

 

定

駁

回

或

於

判

決

理

由

中

-
玫
明
不
予
瑰
查
之
理
由•

 2
被
告
王
士
态
向
艰
蒔
法
：

院
之
上
跅
理
由
狀
内
指
稱
■

■

、
二
審
法
院
審
判
中
，
法
院
僅
提
示
其
勒®

之
铎

 

音

帝

，
並
未
播
放
錄
音
之
内
容
令
其
辨
餌
，
此
二
贴
有
無
應
於
«
判
期
日
《
査
誑

 

谀

，
而
末
子
调
査
之
違
法
■
惟
査
被
告
唐
龍
团

a
n

於

第

I
#

審
判
中
提
出
害
狀
述

 

及
其
在
螯
m

中
曾
受
刑
求

».
第

I

 #
法
院
於
#
判

中

*
曾
向
被
告
^
5
8
辆
査
有
8|
 

5
訊
笨
錄
之
*
見

-
抵
其
答
稱
：

「
耆
察

«•
不
如
此
说
耍
刑
求

J

 
•
羁
又
稱
：

「
 

並
無
其
|

據
品
要®

衣

」
。
由
上
述
被
告
街
肪
之
答
焓

内

容-

觐
然
报
其
未
受

 

「
刑

求

」
.
其
既
未

以

牲

受

「
刑

求

」
-
於

審

判

期

日

，
«
銪
法
院
予
以
綱
査
，，
 

從
而
席
赛
，法
院
無
從
以
裁
定
取
回
.
雖
未
於
判
決
理
由
中
，
説
明
未
受
刑
求
之
乳

 

由

1
仍
不
生
影
苗
於
判
決

•
又
妓
案
上
訴
第
二
苏
法
I

,被
音
於
上
訴

状

 

手

-
指

搞

第

I

審

法

陡

r

僅
以
被
吿
遭
刑
求
之
—
讯
1

，
聪
定
f

，
並
未

 

對
刑
求
事
項
猜
求
P

査

‘
第
二
審
法
院
固
未
再
就
刑
f

項
予
以
綢
査
'「
亦
—

 

判
块
理
由
中
*

説
明

其
理
由
*
惟

査

菘

披

告

於

檢

中

e

自

白

弈

犯

行

，

後
在
胲
被
告
住
處
扣
得
K

物

新

臺

幣

一
千
五
百
九
十
八
萬
八
千
元
(
已

花

用

j

 S

 

二
千
元
)
可

稚

，
其
ffe

共
同
被
告
亦
均
已
自
白
其
罪
刑
，
且
§

出
有
f

刑
求
情

 

S

•
除
去
眩
被
告
之
詧
局
自
白
，

综

合

其

I

抵

-
仍

 

應

爲

同

I

事
货
之
^
定

者

，
原
審
埋
未
予
n

査

-
並
不
肜
》

 

於

判

決

，
自
不
得
指
有
應
於
審
判
期
日
調
査
蹬

S-
而
未
W

査
 

之

連

法

•
本

件
底
確
定
判
決*

Ep
f
t
高
法
院
七
十
九
年
臺
上

 

字

第

二

三〇

四
软
判
決
射
此
已
於
理
由
中
，
予

以

说

明

-
經
 

核
原
卷
聲
酋
人
等
三
人
在
窨
局
之

'i
白

内

容

，
除
在
時
冏
上

 

稍
有
不
符
外
*
,
大
致
均
w

®
^
:
 •
而
犯
P

時
m

之
稍
有
出
人

 

，
因
非
本
件
犯
罪
之
柄
成
要
索
，
亦
無
礙
於
特
定
犯
罪
事
實

 

之

同

I

性

，
並
不
足
以
彩
臀
判
決
(
參
照
最
高
法
院
七
十

f

 |

 

年

在

非

字

笫一

九
四
玆
判
例
)

1
故
除
去
«
請
人
辑
訊
在
a
s
ffi
t

自

白

外

，
依
其

 

餘
二
软

S

人
之
自
白
及
卷
内
其
他
资

14
,
仍
羝
爲
相
同
之
眩
定
•
故
上
開
fi
s

法
 

院
確
定
判
诀
中
.，
關

於

此

邱

分

之

理

由

，
亦
無
逸
法
之
處
•
至
诳
鲚
人
王
士
杰
之

 

勒

铕

终

音

帶

-
琅
K

®
法
院
谨
予
提
示
而
未
播
放
一
節
-
因
此
项
錄
苻
帶
爲
ffi
al
 

人
王
士
杰
税
自
想
歷
之
亊
-
旦
S

®
人
等
已
對
之
自
白
不
》

-

是
否
利
用
提
示
或

 

播
放
之
*
會

，
以

撖

保

其

真

正

-
•«
無

關

里

要

，
故
未
在
審
判
期
—

以

禰

放

，
 

令

其

辨

鸪-

其

調
P

S2
據

拴

序

，
仍
斑
彷
係

进

法

*

多
照
最
高
法
院
七
十
二
年

 

璺
上
字
第
三
四
六
七
號
判
例
及
同
院
七
十
七
i

笫

五

，
六

，
七

、
牙

|

次
刑
庭

 

#
«
所

作

決

議

-
關

於

「
刖
艰
系
二
苕
與
第
三
審
蜊
査
箝
據
銶
定
亊
’真
職
描
之
界

 

限
與
第
三
赛
自
爲
判
诀
之
筘
回

J

研

究
结
输
第
二
黏
-
甲
之
六
部
分
Y

故
最
高
法

 

院
確
定
判
決
就
此
—

指
原
亊
货
審
法
院
未
锚
故
勒
贖
之
錄
音
帶
-
不
生
影
壜
於

 

爿

決

，
自
亦
無

違

背

法

令

之

可

霣

。

五
二
一H

所

述

，
M

確

定

判

決

，
尚
無
得
提
起
非
常
上
折
之
遂
背
法
令
佾
亊

 

無
從
據
以
提
起
非
甘
上
訢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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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Ŝ
M

*
«
~
 
•
 
«
 

_
-
^
?
i

.s
r

.w
o
-
 •
 ̂
w
n
t
f-
K̂
M
K
»

•
 w
s

r

n

s

E

W •*
»
«?
 
* 

.

.
5
«
‘
r'
ll
*

s

 

-

 

. V
T
;

J
!

彳

—
：
x

w
»
i
u
;
.
 *
u

f»
M
fl
a

:e
.?l
•
亡It
 

£

 

-

 

J

 n
lt
fll
i
i
r-
T--r
s

 -Jlr
u
i
^
r
t J
 •
 
K

 

0•
•

 

l-.
x
i
c
 寒R
*
.!r
M

p

*
«
&
M

a

a

i八
»
之
«
它

，

i

s

.

.s

*».
.
-
 

.-

_
 

I

 
i

 
c

-
:t4
.-t
l»
.
l(
S

B

Q

t
.lJ
a

8l
l:
:5B
<v
l
r
-
*
/
r 默rt
l
,

^

3

^

 
w

 
^

 

J

^
M
s
s
+
n
-a
f
t3

3

§
y

5
s

 
*
:
?
t
-s

s

5

f
A
*
* 

rg
l

l

s
作

•
 

-
,
8

n
x
«
 -s

«
5
*
^
5
-

^

 

，
*
*
H

i

b

w

l3

\

&f
/a
4
.s

«
ft
*
a
ts

?

r
-

r̂.!
-s

g

«'
s

—
-.-
 

•
 
i

 

f
 *
r

c

f

l

w

J

T

i

震

餘

1 |
_

勤

_

請

上

i

s

 

l

「

對

被

吿

指

審

理

過

程

未

考

量

「
拿

不

到

錢

也

要

放

人

」

I

事

，
認

爲

無

調

査

必

要

."r

J S
m

g

-J
r

s

.

s

i

7
‘
-
-
»a
v
ll

'.
ll

嘻
 
J

t>
.
*
*e#
w

?

(f
l
c
s
cl7
—

»l
K-
*
».
'«
*
ll

«
c
^
f
&
»l
f
J
W*

§

...
-
J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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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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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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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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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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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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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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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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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
则

道
進

入

刑

場

B-j
的

辦

公

室

-
從

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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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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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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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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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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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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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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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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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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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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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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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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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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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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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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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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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 求 赦 免 馬 嘵 濱 死 罪

羈 小 琴 一 家 一 籌 莫 展

g&iilw 北•二珠海®話採訪報導

死刑犯馬睹濱之妹馬小琴今：天表示•她ess®給李登m 總統， 
現求赦免馬篼琅死罪，但一直未後李總統的®® 〇i她表示_• «台- 
後第一件事_，希望向李總统黹面陳1w ，她希望毕總铳艇答豳接見 
的流求。
馬小琴衷示，她無法拿出任何蛊披思明馬聃?8在犯下鄉架勒贖 

案前行為沾白。馬母日觔曾親萊《ES述說苗钌馬晬铒以來，馬明 
85柚插循規睹矩的行為表現，委託台报舍陳絮轉致合两新W!界，| 
除此外，馬家人，涛莨展，.维希¥來台前，.能想出具趙作法協助 
馬 曉 死?？<■
馬粟*的母親哀谋*!«的心悄至今仍無法平« ，家人無法安慰

她.馬小琴表示，母親很想一间來.台.，但手續上來不及辦，她形 
容自己•紅接近來台的日子，心W愈緊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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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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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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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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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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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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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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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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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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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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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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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
牧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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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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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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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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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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茁

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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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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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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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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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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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
妁

•
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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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
边

颀

|1
矜
的
文
明
水
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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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

大
W

的

准

吵

•
針
生

 

抝
內

吕

前
玷
化
，

人史

进
絕；
个能

命
舆
人
tt
f
f
l̂

s

肐

定

•
也
巳
大
對
於
往
茳
•
记
極
洱
可
商
的
現
染=

 

郝
ii-J
朽
出
眾
閣
玟
之
浚
，
亦
以
脐
扣
治
安
《
酋
要
之
|»!
.
此
時
^
^
庇
§

ifi

除
死
刖
制
度
，
似

被

指

忾

不

切

诳

揆

。
但

楚

，
孤
於
i

死
刑
的

贫
各
界
c-r.
:
K

按
頊
洽
安
印
资
ffJ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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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
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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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也
兒
沿
一
宗
人
撕
5
而
敁

馨

農

r

i

l

時
—
宜

•
我

E

载

—S

摄

守

葛

公
不
-i

判

。.馬
躲
洧
案
聲
辆
的
^

-
M

rf-
，
旨
祖
坊
定

 

審
判
楚
否
有
遂
背
法
合
之
悄
职
，
但
&
以
：
「.死
亡
玆
驮

1-
只
^

§

法
怵

 

取

之

，
逸

過

非

馆

上

訴
f
fil

笑

j

的
希
望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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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^
i'e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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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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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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況
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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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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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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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

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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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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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
路
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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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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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
濟
旣
無
可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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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
遇
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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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人
手
段

 

V

來

镅

一

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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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
削

的

殺

伐

之

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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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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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m
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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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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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：̂

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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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生
讲
絕
：个
能
府
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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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尤

H.
3

汝

，
被
聚
股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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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沒
订
汉
生
flK

力
而
無
法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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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上
立
足
，
、 

可
裔
的
現
块
=

邱
柏
村
出
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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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
之後，

如治安

R

酋
S

之耽
•
此

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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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fi

•
台
«
社

舍
的
筠
装
、
下
分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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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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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
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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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铕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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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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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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乃

觅

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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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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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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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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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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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

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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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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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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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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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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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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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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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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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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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

刑
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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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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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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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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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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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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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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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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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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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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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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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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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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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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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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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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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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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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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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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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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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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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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
I

樣

-
亦
是
行
政
行
爲
。

W

文
中
逢

耽

，
商
檢
署
檢
《
長
涑
®
表

示

-
釤
明
敏
必
須
到
案

 

一
受
伯

訊

-
檢
察
官
才
能
決
定
是
否
撤
捎
通
捃
。
割
刑
事
拆
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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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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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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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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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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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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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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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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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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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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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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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法
単
位
是
比
官
僚
系
統
還
要
落
伍
'
保
守
的
系

 

7
7
^
，
甚

茔

可

以

說

「腐
化
」

*
興
其
談
司
法
獨
立
，
不

如

「改

轉

馬
唐

濱
龍

r
 

*
 
复
.Ir
a
a
*
 
:
 *
 -
.
.
 

y

 1.
 I
 >
 
_
.
 
•
•

*

。
工
程
塑
联
部
份
，
裎
§

爭
 

取

、
已
獲
U

L

 
(美
闔
S

家
棵

 

準}

的

核

准

，
将
可
有
效
向
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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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口
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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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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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罱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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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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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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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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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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滄

合

約

【记
者
悵
怜
銖
台
北
報
導
】
#
與
王
永
«

「
商
谕
投
資
案J

的

0

.3|:
公

哥

决
-3R
班

-

^
-f
E;
m

®
_

 
■
 
J

n

-s
:\
£*
R

_JE
*i^

£

t

m ,
7t

I

 

迓

a

I

I

 

i
出

明

濱

、
唐
It

£
台
北
机
】
內
改
缈
境
管
局
_
局
長
劉

 

蓬
奋
十
五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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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
•
基
於
人
道
的
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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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 

胲
局
昨
天
下
午
依
特
案
方
式
*
核
驳
入
出

 

坩
担
給
死
刑
犯
馬
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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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唐
瓯
的
大
陸
親

 

*
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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琴

、
唐

尙

明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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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

夠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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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

視

。
刺
3
春

強

脚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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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做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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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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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
茱

例

-
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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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大
陸
人
士
仍
需
依
來

 

台
探
親
的
有
W

規
定
辦
理
：
卑

例

來

說-

 

如
果
具
有
共
產
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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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

身

分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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吿

 

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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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
產
黨
才
能
依
法
入
埯
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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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
解

1
 

台
#
會
昨
天
已
码
馬
哄
琴
及
唐
尙
明
的
證

 

件
傅
《
至

大

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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蒱
他
們
^

辦
妥
手
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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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°

台
灣
人
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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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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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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嘵
懷
之
妹

 

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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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踊
入
%
許
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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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
生
一
段
禅

 

曲

。
由
於
台
播
&
工
作
人
貝
坩
莴
資
料
忙

 

中

有

箝

，
将
馬
晛
琴
誤
兑
禺
媒
小
琴
，
以
 

致
境
管
局
所
径
的
大
陸
同
胞
旅
行
趙
名
字

 

出

現

箝

溴®

對

於

道

項

「
意
外

J

，
釗
蓬

 

春
銳
，只
要
馬
眺
琴
時
能
殉
確
涊
身

 

分

無

誤

，
挂
件
的
名
字
誤
植
並
不
彤
V

吔

 

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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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台
的
效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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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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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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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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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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瞥
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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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
的
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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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

 

親
M

申
f
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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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

親

•
其
餘
身
分
的
人

 

民
在
大
陸
的
親
屬
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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奔

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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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此
，
因
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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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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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
屯
長
張
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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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張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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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
判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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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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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在
大
陸
的
親
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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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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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

探
f

w

爭

未

來
-»
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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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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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A

石
化
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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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水
準

。

上
面
提
到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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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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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產
狀
■況

-
那
歡
迎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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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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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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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

瞪

。

規

定

。
 

丨

對
於
政
府
爲
何
准
訐
馬
瞋
泫
及
0
既
的
家
屬
來
台
探
蛩
-
劉

 

蓬
春
解
W

說

-
國
安
法
第
三
寐
及
囷
安
法
施
行
細
則
第
十
二
條

 

皆

列

明

r

得
不
予
許
可
」
之
有

關

死
刑
犯
家
屬
即
不
符

 

來

台

要

件

，
但

是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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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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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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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

涅

；
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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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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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

 

扦
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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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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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
同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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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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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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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
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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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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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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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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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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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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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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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
 .、
.，L
 :
 

；
•
 

B

 

.

 I
 i
t _
 l
 .
1
,
 ‘
 

■

 •
 

L

 

L

 

.i

 

I

 
h
> t

尚
不
反
fi*H
€t
w
,
-

.fe:
3K-
v

永

寶

 

!

馬K
_

I
1

K

涉
藝
蠢
程
及
政
府
對
雙
齧
與

；l
g
s
-毚

示

鼯

■

表

 

治

安

情

況

及

教

策

! ! id 1 I ! I . f
. ^  
it l l 1

Zl

Ill

1 1  
h- ，绝

mfT謂  

1 !

» *

If

IS

II 
〇 *

!

fefr

SIiu5

u  
° ^

m

赁 fef
J vl

试 ， '

if

ll

I p i

1 1 1
g  起 ^  53
m m

l ! i

Ilfl
* i-l

ill
iini

m

i ^ i

?ii

I !

?Ia .

i_
^i i i

p i

* A 搶

1111

° _  ? 舍 台

p s
S 表 衍' '̂Efl —T

If

i Swj、

II
0 %

I

I I I !
。概

勒 fii茗

m

m

I Ps 貧 箱

I I I
> - 思 益

fl

n

° n

1
硐

I
S
1

?a
1：

m
4 ‘
2a

1儲  
ill 
I in
|fi

lli
安  ifig 
% 』

+ 屏 汶 司
九 妥 • 法

S fiS lB
l f ^  

鞟場1定 濫 i l l  « M審 。 

刑

.五 _ #结

馬
l

s

i

A

s

l
-a
i

a

!造

79. ?a
i 6.

/.
X
11l 1

7& 
11 
讥 1 1

7&
技

m
\i

f f
7r\

i

哚 父

人 鉍

b l  
■ 4
-椒丨

m

溶i

if

i
死 馬

}t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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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附件七飞

立 叶 法 由 m 、速 範 河 司 任 針 百 人  
$ 剷 官 里 大 费 結 K 重 特 法 m 對 出 民 司  
判 萏 ，大 刑 盜 大 定 業 f 社 . 檟 法  
。g 每 刑 某 、意 依 刑 之 務 法 會 法 益 的  

定 屆 案 之 結 g 司 車 個 之 f 犯 言 * 任 ， 
丄 年 専 一 夥 項 法 某 人 酹 專 罪 弈 惟 g  
均 終 庭 楹 搶 ^ 院 件 。要 知 之 有 時 丄上舌 
g 司 審 。劫 第 前 ， • 之 待 霣 代 弁 口 而  
@ 法 判 馬 等 二 頒 由  
迮 事 * S 案 項 訂 重

司

g 務 本 濱 件 之 之 大  
g 分 ® 等外規 _ * 刑  
巧 配 槿 三 ，定法案

人 擄 ，院專
人 共 辦 庭  

所 勒 列 理 審

• 之 P 專 代 在
旨 g  I 実 進 求 g  ■ 1 '  
使 官 ，法 步 公 | J J 3
® ̂  ̂  gt i$ 5

g 金爲

曉

一 ， ：f E頭 六 I I 判 
切 參 況 S 某 捶 大 ； 
由 考 此 人 件 ，刑其 
法 司 項 勒 ，，除 事 f i  
官 亦 強 菜 大  
依 官 焉 案 屬 苺 件 刑  
法 歴 中 件 六 殺 速 亭  
獨 練 之 _ 棰 人 蕃 2

判 承 立 任 速 的
更 塑 各 養 • 费 ％ . m

蠢蠢罢i r g 濱 曼
i窆雲III ^
適 f 庭 此 爿 社 $
• 件 ，重 異 台  

非 _ 由 任 ， 5  
爲 純 各 •犯菝  
對 爲 法 各 罪 •
付 因 院 法 花 保  
任 r a s 院 樣 陣

i i m II § wlj
软 判 自 遏 之 死 以 H 被 元 人 濱 某

‘之 馬 其 負 制 被 刑 昭 ，害 e 竞 三 之 i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規 某 應 法 ，宜 判 垌 s 人 软 因 人 勒 據 用 馬 • 後 ，外 名 抵 躲  
定 三 得 律 及 吿 決 戒 其 ® ，放 所 《 馬 八 哄 始 ，躓 ，g 二 g  
，人 之 之 社 剝 ， ；有 菡 具 * a垂 倌 f t 萬 搞 释 馬 款 苒 索 手 f  
爲之一 ! 資 會 奪 堪 ：與 明 有 他 孭 六 等 回 明 不 以 ，主件  
唯 播 後 任 大 生 稱 。社 • 反 人 人 5 三 千 住 張 霣 得 勒 捆 杰 ， 
— 人 果 ，衆 命 桎 " - 會 惟 吐 財 勒 通 人 五 所 圃 分 滅 班 崧 等 g  
死 司 之 ，苒 云 永 其 金 s « m 於 百 起 明 得 少 倌 張 三 f  
刑 m ，法 安 確 愐 云 久 犯 之 ，评 软 s 元 出 ，一 ■ 通 菌 人 g  
■ H 任 審 全 《 重 ，隔 行 f i j 之 領 阢 ，K 嗣 千 否 知 明 ， 
在 ，河 判 ，値 。足 離 嚴 大 喳 畢 搣 及 唐 款 經 七 則 張 於 竽 達  
刑 依 人 f f i亦 痔 人 見 之 ，重 f i 干 S 及 偵 巳 共 麥 百 《 固 梢 七 院  
罰 热 皆 對 廋 转 死 最 必 危 性 犯 確 琿 審 J E 四 方 萬 來 明 椅 十 判  
理 治 不 犯 一 f e 不 高 要 害 ，極 ® 索 中 运 千 捕 元 收 之 上 〇 決 
按 盜 能 弗 併 。能 法 ，社 i t 典 • 等 ，一 九 獏  
上 匪 逾 行 衡 但 復 院 爱 會 於 ，並 件 供 萬 百 馬 t 
••條 趑 爲 成 # 生 對 分 治 取 擄 以 可 芘 二 九 晚 _  -
本 例 法 人 * 前 ， 馬 別 安 捂 人 馬 a 不 千 十 * 由 張 限 殿 用 以  
屬 第 律 之 犯 珅 馬 曉 判 * 躓 勒 、 元 多 等 唐 家 期 打 十 * -  
不 二 之 一 ^法 人 暌 濱 處 锂 款 w 唐 遂 。w 萬三  ' 交 _ 夜 七 馬  
扞 晓 規 前 者 勒 濱 三 死 斟 後 五 、認 並 之 元 人 王 足 软 擊 曰 睽  
法 第 定 因 必 W 三 人 刑 酌 釋 千 王 馬 有 事 一 ，二 五 五 葙 夜 濱  
官 九 ° ^ 須 之 人 之 ，再 回 萬 三 聃 扣 實 馬 先 人 千 千 部 苡 夥

卜 展 家 ，年理  
，鮮 ，屬除•卜由 
i 兹 迨 ，施 一 路

樂 守 足 持 界 居 ，罪 買 ？可 視 異 ■ 可 除 人 十 犯 上 刑 枉 十 甚 展

I 琢 ^ 原 埔 ，人 正 盼 受  
惟 因 威 最 員 人 司 理  
有 ， ，高 逋 心 法 ®

j+mi.m w 刀 ® 氐
: 法 各 P 壯 注 定  
, 第 情 璽 i 意刑
i 五 ■ 典 尚 之 之

件 各 斟____,______  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 I 馬 躭 酌
- 好 審 觯 切 業 法 扪 法 不 目 守 社 勖 對 作 治 夥 條 在 以 規 法 ® 年 、受 借 案 ■ f i  
才 外 或 _ 期 _ ffi所 院 宜 前 法 會 歹 社 情 安 擄 之 客 引 定 第 判 上 頭 予 千 三 僅 處  

有 1 S 悬 1 进 罪 應 設 澶 之 律 之 徒 金 堪 惡 人 的 奴 起 ■ 五 匕 字 已 判 犯 大 置 之  
聚 更 黹 有 持 弈 M H S 用 社 之 安 管 治 保 化 勒 《 上 一 惟 十 之 第 斟 處 擄 年 刑 絕  
国 須 上 最 的 a 辦 。耳 。會 正 全 _ 安 恕 人 班 其 並 般 胲 九 可 三 酌 死 人 s 上對  
的 樂 訴 w 心 司 * 更 庭 現 義 更 # ，減 心 ，刑 無 之 條 條 言 〇 刑 刑 助 力 應 法
~  ' l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-  況 ，不 某 必 刑 怛 一 爲 可 同 刑 雖 。六 '• ^ ...................

苜 何 能 。將 • 恐 夕 判 憫 情 罚 有 九
，能 忽 作 產 不 之 之 決 恕 ，之 犯  K 五  ____

___________ 刑 指 視 者 生 但 今 問 • 之 確 酌 罪 判 十 最 ，盟 亊 _
3 £ 疰 迻 其 丄 同 大 法 爲 * 以 嚴 與 曰 ，即 情 可 威 之 例 七 髙 嚴 k 項 。 
法 能 何 院 ® 維 仁 刑 第 n 爲 爲 m *  1 非 饜 狀 憫 ■ 情 見 條 法 s 他 、i 次 
舍 動 已 再 盡 s  ► 菜 五 晛 e 犯 之 充 其 法 用 ，恕 必 吠 解 所 院 危 人 並 査  
到 搖 確 終 之 社 堅 》 十 人 及 罪 危 法 擄 取 法 法 者 於 可 ，列 於 - … 一 
g 其 定 審 貴 舍 定 只 九 民 社 人 s 院 人 得 失 院 》犯惘 
有 效 之 g 任 安 偌 依 條 的 會 之 ，之 勒 m * 竞 始 罪 恕  
沒 力 赛 院 _ 全 念 法 之 生 大 生 此 判 履 敢 。引 有 情 者  
弇 。件 二 也 * 1 審 调 命 衆 命 例 例 之 五 本 用 其 状 ， 
s 困 ，其 是 使 榮 判 恕 妇 之 固 一 見 犯 千 件 刑 適 * »
» 么 斐 £」全 +  5 罪 派 草 安 應 開 祥 行 萬 馬 法 用 在 k  
民 每 有 決 s 人 良 所 刑 芥 全 受 ，有 ，元 案 第 。客 M 
生 法 法 所 人 安 知 當  ，■ - 罕 ® 無 速 如 ，三 五 若 覼 其

_ _ _ 苜 財 非 刑  
旣 之 其 社 富 爲 法  
未 情 @ 會 ，搣第  
速 形 治 * 刑. _____五
法 _ 理 安 能 之 十  
，依 由 & 一 依 七  
更 該 中 經 夕據條  
無 院 敍 濟 致 。所 
- >二 黻 發 南 本 列

L J. 5T _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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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八i
類 別 W H 期

新 閭 綱 @

報 紙 名 f通 2 3.

:次
國
是
會
a

李
登
輝
以

圉
家
元
首

立

份

發

出

遨

-迅
個
邋

 

:與
召
樂s

大

代

表

I

樣

，
亦
是
行
政
行
a

 D
 

墀
文
中
*
說

-
高
檢
¥
檢
察
畏
睞
涵
表
示
，
釤
明
敏
必
須
到
案

 

一
受
偵
訊
v

«t
察
宮
才
能
抉
定
是
否
撤
銷
通
楫
。
對
刑
珙
昕
没
法

 

)
八
十
七
M

三
項
規
定
：

「
通3

3
^

其
原
因
消
滅
或
已
顴
無
必

 

t

時

，
廉
即
撤
蛸
*
」
卻
故
意
不
引
用
。
彭
明
敏
當
年
涉
嗛
叛
亂

 

y

口
論
主
張
，
如
今
不
但
巳
S

分
在
台
《
«
行

-
也
有
部
分
將

 

:
«
是
會
嫌
M

S6-

因
典
其
通
扭
阢
因
頤
然
已
經
消
滅
U

加

的

邀

ffl

函
，秘
非
常
倉
卒

 

-
在
沒
有
相
當
準
尚
的
情
肜
下
，
又
要
如

 

■

舍
開
好
？
只i

台開會

只是
回去
則

沒
有
意
義
。

宗

強

羿

-
這
只
是
他
個
人
意
見
的

 

衷

連

-
他
通
耍
興
其
1

邀
訶
的
代
坎
睇

 

K

，
了
解
K

他
人
的
意
見
之
後
-
才
t

做

«
後

決

定
D
 

,

位
抗
拒
總
統
意
思

•■II
以
政
治
大
於
一
切
的
角
度
宥
，
應
仍
以
政
治
來
解
決
D
 

搖
於
此
M

K

fc

,
扞
佰
良
認
爲
，
李
.登
抹
睐
統
宜
佈
邀
弭
釤

 

'娀
返
团
@

囷
楚
^
5
5
 ,
而
司
法
單
位
仍
堅
持
司
法
獨
立
的

 

“坳

，
應
陔
是
—

了
李
登
輝
的
if

思

。

扞
信
良
緲
績
睨

，
許
多
現
行
法
媒
歷
四
十
年
未
修
訂
，
已
經

 

-合
當
今
民
意
宥
法
。

丨

他

崁

示

•
司
法
¥
位
是
比
官
僚
系
抚
還
耍
落
伍
，
保
守
的
系

 

-

甚
至
可
以
悅
「

f
f
i化

L—
.
與
其
詨
司
法
S

立

，
不

如

「
改
 

!

司+
J
O

I

 

I

:

门/EL'
-ti

馬
唐

濱
龍

D
 H

S

M

睬

部

份

，
經
積
極
爭

 

取

，
已
a

u

L

 
(美
固
囷
家
棟

 

準
)
的

核

准

-
抻
可
有
效
向
囷

 

內
外
市
場
推
*
:
曰

後

、
台
塑

 

圾
團
即
可
以
在
台
*
所
生
產
的

 

茈
S

、
商
附
加
價
値
產
品
力

台
塑
證
實
王
永
慶
飛
往
北
京

逻
：3

邊

：
^

剷
哄

濱

、
唐
西

€

a
s
i
;/>
司

_Jl

r

v

【台
北
訊
一
內
政
部
埂
管
局
副
局
丧
劉

 

蓮
春
十
五
日
表
示
，
基
於
人
道
的
%
f
i
丨
 

該
局
咋
天
下
午
依
特
案
方
式
1
核
發
入
出

 

堤
担
給
死
刑
犯
鸪
晛
成
及
MJ

甜
的
大
陸
親

 

M

馬
嗅
.蚌

、
唐

尚

明

，
以
便
他
們
能
构
來

 
,1

晶

視

。
釗
蓬
#
強

賙

，
it

項
做
法
雖
爲

 

i

s

例

，.
但
•兩
位
大
陆
人
士
仍
热
依
來

 

台
探
親
的
有
阽
規
定
M

理

：
卑
柯
來
說
•
 

如
果
具
有
共
產
黨
麻
a

身

分

"
必
須
宣
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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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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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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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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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播
&

H

作
人
M

i*
K

资
料
忙

 

中

有

睹

，
的
馬
晚
琴
誤
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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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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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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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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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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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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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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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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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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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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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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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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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̂
l
ir
rJ

*nl
$
e
J 
«
tl
3

虼

人 »
g
t
8
l(
l
,̂

?:.
«;
L.
:'.

n

n
 
5
»

 •

W

W

L

£

s

n

a
-
t
« •
 
«M
4«N

-.<
A
t
c
*
T
K

»»
--<
*(
9
t
s«.t
«L
l(
i
-
 

*

w
是
天
PI.
*

X人
.!
丨
ii
w
傷
心
是
小
笨

王

士

杰

母

親

：
箱

他

I

死

—

1

1

.

^

1

—

^

 

I

U

噱
-»>
'々

*
A
c
*
*
t
*
-
f

4l
fl
A
-
r
,
 

I

 

trc、<fc

,.c

**
 

M
J
w
t
*

 

雪
 1
c
H
v5r
«
4
-
A
T

 

c

毅
•A
M
s
f
r
 嫌
《»9
A
<
c
*

il
«»
-<«
K
r
 
J
A
s
a
,
 

~
 

•
 -
4
 

■
s.
»:
ft

*M
.I
I
<
t .
M

i

n

e

 

«1•
”
•
 

kluxlc

,»
 

X

 r
c
f
i
-
K 
n
v
.
.

J(
a
B
-
-
«*
-
W
H
#
 爾
 

l
4
*
i
M
w
r
 ,
 

.
t
l
 '
 !
,

-

最
高
法
院
就
事
量
刑
不
認爲
有
減
刑
餘
地

五

名

法

官

一

致

認

爲

未

撕

票

並

不

構

成

「
情

堪

憫

恕

」

其

「
反

共

務

士

」
身

分

與

刑

罰

無

關

.

s

m
-s

.

H

«
n

H

X*

J

 

r*

 •
—
1,
0
3 
—
<
)
1
—
 
)

，
看

.
y
 t
 ■
 
I
 : —

•
5
n
?
r

«
*
n

v

5
»
^
»
-
f

i

t5

 <
-■

*M
M
4
lr.
§
s
rl
A

H
l:
#
 
e

?

 .
5
qe
M

r

.
l'.
.I
、

j

m̂

a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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